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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第 366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    間︰113年 6月 19日(星期三)上午 9時整 

地    點︰內湖校區戲曲樓 9樓國際會議廳 

主    席︰李校長揚                                 紀錄：朱佩珍 

出席人員︰本校各單位一級主管及各學系副系主任(如簽到單) 

壹、確認第 365次會議通過法規及提案：全案確認通過。 

案由一：本校校園環境、衛生及安全維護委員會更名暨第 1點、第 2點及

第 7點修正草案一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總務處/環安組)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擬訂本校校園災害防救計畫書一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總

務處）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擬具「國立臺灣戲曲學院職員獎懲要點」第 6點修正草案一案，

提請討論。（提案單位：人事室）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本校「學院部請假規則」第一條、第二條及第三條修正草案一案，

提請討論。(提案單位：學務處)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五：有關本校「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設置辦法」草

案通過一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學務處) 

決  議：本案辦法修正為要點後通過。     

貳、各單位業務報告： 

報  告 

單  位 
內                    容 

教務處 一、本處業已於 113年 5月 22日(星期三)順利完成學院部「113學年度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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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學程招生考試」，並於 5月 29日(星期三)招開榜示會議，決議錄取

中等教育學程 2名，備取 2名；國小教育學程 5名，備取 2名。正取生

須於 6月 12日(星期三)辦理報到，報到地點在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師培

中心。 

二、本處辦理 113年度語文競賽，已順利辦理完成。比賽結果業已公告於網

站及學校公佈欄。已於 6月 12日(星期三)朝會公開表揚頒發獎狀。 

三、有關 113學年度行事曆業已請各單位填寫完畢，目前暫定如提案附件

1,p33~41。惟若各單位如有更正或新增需求，可告知教學組開放維護權

限，俾便維護正確行事曆。 

四、112學年度第 2學期授課計畫及教學進度表填寫狀況統計如下，未完成

者請儘速完成：     

 京劇 民藝 音樂 歌仔 劇場 客家 通識 共同 

四技部 100% 86% 100% 85% 94% 100% 94%  

高職部 100% 99% 87% 100% 97% 100%  100% 

國中部 100% 100% 89% 100%  100%  100% 

國小部 100% 97%      100% 

五、本校學院部 113學年度招生考試錄取榜單已於 113年 5月 29日公告並

同時寄發成績單，正取生報到時間為 113年 6月 5日（三）至 113年 6

月 28日（五）依簡章辦理報到、備取生遞補報到時間為：113年 7月 1

日（一）起，惠請各學系共同關心考生實際報到情形。 

六、本校高職部以下 113學年度招生考試報名期程為 112年 12月 22日 113

年至 5月 29日，依 113年 5月 22日招生會議通過延長報名期限至 113

年 6月 11日截止，考試日期為 113年 6月 15日，預計正取生報到時間

為 113年 7月 8日（一）至 113年 7月 19日（五）依簡章辦理報到。 

七、本校高職部高二以下期末考成績輸入期程為 7月 1日截止，並預計於 7/4

寄發高二以下期末考成績及預警通知、學院部期末考成績輸入期程為 6

月 28日截止，惠請各學系提醒教師於期限內完成成績輸入。 

八、113學年度基北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分發結果預計於 113年 7月 9

日(星期二)上午 11時公告榜單，註冊組配合依限至系統下載，並辦理



3 
 

後續錄取學生報到作業，基北區統一訂於 7月 11日(四)上午 9時至 11

時請所有考生至各校辦理報到並確認回報。 

九、提醒 112學年第二學期「教師教學創新獎勵」通過之兩位教師：1、劇

場藝術學系-林宜毓【舞台設計】與京劇學系 –張旭南【戲曲導演】請

於期末(113年 6月 28日)前繳交「教學創新成果報告」一份，並提供教

學創新佐證之相關資料(影片或照片等)，繳交至教學資源中心，以利後

續辦理成果審查。 

十、113學年第一學期「教師教學社群」已收件截止，本期共收得 3件，將

於近期辦理審查會議，於 7月底前將公告社群設置通過名單，並於 8月

1日開始執行社群活動。 

十一、築夢深耕計畫 112學年第二學期專業傑出表現獎勵金已於 113年 5月 

29完成審查，各學系通過 3名，共計通過 18名。 

十二、提醒 113學年第一學期「教學助理」及「專業領導力獎勵金」收件至

6月 21日。截至 6月 12日止，「教學助理」共收申請名俗技藝學系 2

件、戲曲音樂學系 1件、劇場藝術學系 1 件、通識教育中心 2件，共

計 6件。「專業領導力獎勵金」應由各單位收件後統一繳交，目前尚

無收到申請，敬請各學系及通識中心協助宣傳與收件。 

十三、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教務會議業於 6 月 5 日召開完竣(文號：

1135001789)。 

十四、本校推廣教育非學分班第 74 期課程上課中，規劃 75 期課程預備招生； 

113 年魔幻活力「龍來 Fun 暑假」夏令營第 1 梯次將於 7/1-7/5 開課，

第二梯次招生中(8/19-8/23)；113 年夏日樂學計畫—「遊藝嘉年華」夏

令營(7/8-7/19)核定經費共 9 萬元，業撥款到校(文號：1130005655)，

目前招生中，預計 6/19 日(三)召開活動與課程協調會。 

十五、樂齡大學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結業式業於 6 月 3 日辦理完竣；教育部

業核定補助本校辦理 113 學年度樂齡大學實施計畫，補助經費總計 36

萬元整(文號：1130006314)。 

十六、協辦 6 月 7 日內湖社區永續發展協會銀髮供餐傳統戲曲體驗課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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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市政府委辦 6 月 11-13 日台南區校園巡迴傳統戲曲推廣活動，委辦

經費 12 萬 2,500 元(文號：1135002098)。中國青年救國團劍潭海外青

年活動中心辦理僑務委員會「2024 年海外青年語文研習班-菲律賓地

區專班」委辦 6 月 15 日文化體驗課程(文號：1130006461)，委辦經費

1 萬 3,000 元。 

十七、參加 6 月 11 日北市府教育局委請稻江護家辦理「2024 臺北市教育博

覽會-實踐學」藝術、家政及餐旅群展區協調會；辦理 6 月 14 日東湖

國小升學博覽會。 

十八、113 年《美感戲遊擎天計畫Ⅰ》大師班第 4 場通識講座「帶著訊息的

光」，業於 6 月 3 日辦理完竣；辦理 6 月 25 日戲遊大觀園「傳統表演

藝術校園推廣」入校參訪活動(台中篤行國小、台北福星國小)。 

十九、規劃協辦 7 月 1 日三總院慶，委辦經費 1 萬元。 

學務處 

一、生輔組 

  (一)5/14國小部性別平等講座 

  (二)5/22兩校區高職部實彈射擊體驗活動 

  (三)5/28國中部性別平等講座 

  (四)5/29高中部性別平等講座 

  (五)5/29警察入班反詐騙宣導教育 

  (六)5/29112學年度第 2學期期末學生獎懲委員會以上事項辦理完畢。 

二、課外組 

    113年 6月 28日辦理 112學年度第二學期結業式典禮，內湖校區上午

10時 20分開始，10時 50分禮成，木柵校區上午 9時開始，9時 30分

禮成。 

三、諮輔組 

  (一)113年 6月 25日(二)12:00辦理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地點在內湖校

區音樂樓五樓。 

  (二)113年 8月 29日(四)下午 2:00~4:00，於戲曲樓九樓國際會議廳舉辦

113年度特殊教育工作訪視，請相關單位人員務必出席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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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四、衛保組 

  (一)衛生保健宣導 

    1.預防COVID-19：疾管署提醒，新冠疫情傳播風險仍存在，接種XBB疫

苗是能減少感染後重症或死亡風險最有效的方法。對於65歲以上長者

或有免疫不全以及免疫低下民眾，呼籲已接種第1劑XBB疫苗且間隔12

週(84天)，應再接種第2劑以增強保護力，降低重症或死亡發生機會。

平時加強環境消毒、勤洗手，有呼吸道症狀戴口罩、到健康中心領取

快篩試劑，生病在家休息並就醫。學生快篩陽性確診，建議在家休息

五天，快篩陰性可隨時返校上課和住宿。 

    2.預防腸胃炎：暑期連假將至，家庭出遊、拜訪親友或參加節慶活動機

會增加，請民眾提高警覺，無論大人或小孩，均應做好個人衛生防護，

落實肥皂勤洗手，以及居家環境清消、通風，降低疾病傳播風險。此

外，酒精對於腸病毒、諾羅之病毒清除效果有限，建議可使用稀釋漂

白水（1:100）進行一般環境消毒。 

  (二)其他及宣導事項 

      113年 7月 25日星期四上午 08:30-11:30為本校新生體檢，地點在內

湖校區戲曲樓，體檢相關資訊，可至衛生保健組網頁-公告訊息查詢

https://rb003.tcpa.edu.tw/p/406-1006-41657,r128.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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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體育組 

    木柵校區體適能中心於 5月進行體育器材維護工作，更換電動跑步機跑

帶。 

總務處 

一、本校劇藝教學大樓新建工程(營繕組) 

  (一)至 5月 31日預定進度 12.18%，實際進度 18.49%。至 5月底已完成第

二層出土及第二層安全支撐作業，6月正進行第 3層開挖、出土作業

及筏基結構施作。 

  (二)7月份將開始進行地下停車場連通道開挖作業，開挖後戲曲樓停車場

封閉 1年(至 114年 8月底)無法使用，請戲曲樓地下停車場車輛於 7

月 5日(五)前駛離。 

二、木柵校區風雨球場及新宿舍運動計畫(營繕組) 

  (一)風雨球場及新宿舍運動計畫戶外建築部分工程採購招標第 3次招標於

113年 6月 5日截標，無廠商投標再度流標，經與建築師 113年 6月

11日檢討修正工程推動期程，在 114年底能完成風雨球場的目標下，

儘速修正發包文件辦理第 4次招標，期於 113年 8月底前決標，如仍

未能順利決標，將召開本校專案會議討論後續事宜。 

  (二)新宿舍運動計畫之室內裝修部分單獨一標，預計 114年 6月前完成招

標、7月至 9月施工，目前辦理進度：已完成基本設計，俟前項如期

發包後再進行後續事項。 

三、本校去年(112)公用財產活化運用成果共 4,037,560元，包含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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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不動產收入(場館、停車場等)計 3,918,571元。 

  (二)動產收入(戲服道具等)計 59,412元。 

  (三)智慧財產權收入計 59,577元。 

      教育部依 112年度執行現況，訂定本校今年(113年度)預估應達成目

標值為 4,037,560元。(保管組) 

四、因應本校戲曲樓停車場封閉 1年，將於今年 6月 30日後收回本校女宿

左側校地，作為校內教職員生停車及夜間外租停車場使用。(保管組) 

五、113年 6月份木柵校區及內湖校區醫師臨場健康服務：木柵校區：113

年 6月 24日（星期一）下午 2點至 5點，在秘書室辦公室。內湖校區：

113年 6月 27日（星期四）下午 2點至 5點，在警衛室會客室。服務內

容為教職員工之健檢結果解釋、就醫科別建議、個人疾病諮詢、職業傷

病診療與防治及其他相關健康諮詢。(環安組) 

六、113年 9月 11日 09:00-11:00舉辦「台北市衛生局委託法人台灣運動安

全暨急救技能推廣協會」辦理 CPR+AED急救教育訓練課程活動（課程後

會製作證書）宣導急救教育訓練課程報名，請教職員工踴躍報名參加，

活動請洽：環安組-職安護理師分機：1492。(環安組) 

七、教育部 113年 6月 12日臺教綜(五)字第 1130059730號函示，暑假期間

請持續落實校園環境管理與清除孳生源，辦理以下防治措施： 

  (一)清除病媒蚊孳生源：持續派員落實校園孳生源清除工作，以及督導所

屬落實權管房舍、空地、空屋、公共工程工地及設備設施之環境管理，

並應定期巡檢，確實執行「巡、倒、清、刷」等措施。 

  (二)加強衛教宣導：宣導戶外活動或出國旅遊時，應做好防蚊措施；來（返）

臺師生於入境後應自我健康監測 14 天，如出現登革熱疑似症狀時，

應儘速就醫，並主動告知旅遊及活動史。若發生登革熱傳染病確診病

例，學校應落實校安通報作業。(環安組) 

八、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來函重申，依據「學校餐廳廚房員生消費社衛

生管理辦法」第 15 條及「校園飲品及點心販售範圍」規定，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供售食品以正餐、飲品、點心、水果為限，飲品及點心應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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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等相關法令，包裝食品需取得台灣優良農產品 

(CAS)、台灣優良食品 (TQF)驗證標章或校園食品標章，且禁止供應碳

酸飲料。依據教育部 113年 6月 12日臺教綜(五)字第 1130059730號函

辦理。(事務組) 

研發處 

一、 研究企劃組 

  (一)教育部函復本校所報「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112年度校務基金績效報告

書」一案，同意備查。 

  (二)本校擬於 113 年 6 月 27 日(星期四)上午辦理「教職員工精進職能計

畫系列講座」，歡迎同仁踴躍報名參加：(一)時間：113年 6月 27日(星

期四)上午 9:00-11:30。(二)主題：ChatGPT的實務應用與衝擊。(三)

主講者：方文聘先生，元智大學資訊傳播學系助理教授。(四)地點：

本校內湖校區戲曲樓九樓大會議室(國際會議廳)。(五)對象：本校教

職員工。本活動採線上報名，即日起至 6月 20日(星期四)請至網址：

https://forms.gle/SapB8NsdUJAYkexT6 報名參加。全程參與本次講

座之教職員可獲終身學習時數 3小時登錄。 

二、 產學合作組 

  (一)為讓大三同學於大四進行職場實習課程時提早準備及評估,本學期對

大三生於 113 年 5 月 28 日已辦理完大三第一次實習講座，同學踴躍

參與出席人數共 47人。 

  (二)本學期大四同學進行職場實習者，將於 6 月 30 日完成，已將實習滿

意度調查表及雇主滿意度調查表表單傳送系行政同仁轉請同學及雇

主於 6月 30日前完成，請系行政同仁協助跟摧以利實習順利完成。 

  (三)本校預計於 7月 4日與財團法人人間文教基金會(佛光山佛陀紀念館)

簽署合作備忘錄。 

  (四)5/27下午赴公視台語台洽談雙方合作事宜，後續刻正辦理合作備忘錄

簽署事宜。 

三、國際交流組 

  (一)113年 6月 6日（四）2024戲曲國際學術研討會 130人次參與，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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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篇論文發表、34名學者參加。113年 6月 7日跨文化交流工作坊共

約 40人次參加，圓滿完成。 

  (二)比利時馬戲高等藝術學校前校長 Virginie Jortay於 113年 6月 3日

完成到校參訪，與本校代表詳細交流雙方學校狀況並探討未來交流及

合作之可能性與方案。後觀摩綜藝團排練及民藝系課堂。 

  (三)本校補助國際交流活動三方案：「補助兩岸及國際交流活動」、「專案

計畫補助國際交流」及「築夢深耕獎助計畫學生交流獎助金」已於 5/1

開始受理，並於 5/31完成受理，將於 6/19召開審查會議。 

四、專案計畫 

  (一)特色領域計畫 6月執行：校園藝術實踐京劇學系 1場（6/1）、民俗技

藝學系 3場（6/14-16），共 4場。戲曲奇航校園示範推廣，京劇學系

6場（6/6-7、6/14）赴南投嘉義 6所國小、客家戲學系 8場（6/3-6）

赴新竹台中南投 8所學校辦理。 

  (二)特色領域計畫春季公演錄影後製，敬請各系負責老師檢視剪輯影片及

校對平面排版，預計 7月初結案。 

  (三)研發處特色展演計畫補助徵選公告，針對本校專任教師與學院部學

生，創作展演（至 11 月 30 日止執行完畢）補助每件上限 8 萬元，6

月 24日（公告）至 7月 26日徵選收件，詳情辦法請至研發處補助公

告查詢。  

  (四) 煩請各單位填寫特色領域計畫成果紀錄表，將表演內容（曲目）及

製作群名單（含校友及實習生）詳填入表，經帶隊老師、系主任/副

主任檢閱後繳交，勿單純請學生填寫後直接回傳。 

  (五)各單位及系務募款時，無論企業民間個人捐款，請務必填寫回傳「捐

款同意書」，以便後續芳名錄統計及感謝狀製作，1萬元以上捐款提供

感謝狀。 

人事室 

一、本校 112 學年度高職部第 9 次及第 10 教評會業於 113 年 5 月 21 日與 6

月 12 日召開竣事；112 學年度學院部第 7 次教評會將於今(19)日下午

14時召開，將依會議決議續辦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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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3 年第 1 次京劇團及綜藝團團員獎懲委員會議業於 113 年 6 月 4 日召

開完竣，將依會議決議辦理相關事宜。 

三、為配合教育部調整規劃辦理「專科以上學校自審教師資格認可及輔導實

地訪視」作業等相關事項，同時於 113年底前設置「本校教師資格審查

認可作業推動小組」（採任務編組），以確實發現及改進教師資格審查

相關問題，前經通函轉知各學系（含通識教育中心）於 113 年 6 月 30

日前推派 1位代表送人事室彙辦在案。有關小組成員將由教務長、人事

主任、各學系（含通識教育中心）推派代表等相關人員組成，另將敦請

校長或副校長擔任主持（召集）人。請各單位預為準備並配合辦理，以

利校務推動。(本校 113 年 5 月 21 日戲曲人字第 1130005219 號函轉教

育部同年月 10日臺教高(五)字第 1132201356號函參照) 

四、本校職員獎懲要點第 2點及第 6點修正案業經教育部同意備查，相關資

料並經通函轉知在案。(本校 113 年 5 月 28 日戲曲人字第 1130005872

號函參照) 

五、本校 113 年暑假期間實施彈性上班與人員輪值等相關規定業經通函轉

知，有關輪值表及職務代理名冊，請以處室為單位，經單位主管核章後，

於 113年 6月 28日前送人事室彙辦。相關事項重點如下： 

  (一)適用對象：依據本校差勤管理要點規定，實施彈性上下班人員。包含

公務人員、技工、工友、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助理）、兼任行政

職務之教師。 

  (二)113年暑假彈性上班起迄日期：7月 8日（一）起至 8月 26日（一）

止，其中校訂共同暑休計 7日、自訂暑休計 2日。 

  (三)校訂共同暑休計 7日：期間每週五為校訂共同暑休日，包括：7月 12

日、7月 19日、7月 26日、8月 2日、8月 9日、8月 16日、8月 23

日等 7日： 

   1、為節約能源，各單位以不派員留守為原則，如確因處理事先排定之重

大校務或計畫須於共同暑休日到校辦理者，應事先簽准。其餘如因個

人因素，請依相關請假規定，以個人休(事、病)假方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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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校訂共同暑休日經核准到校辦公者，始得比照自訂暑休之規定另擇日

排休。 

   3、共同暑休日請圖書資訊中心於校門口及本校網站首頁公告周知，並請

總務處事先錄製電話總機語音答錄本校暑休訊息，另由人事室彙整各

單位緊急聯絡人名冊及聯絡方式，提供校門口警衛室，據以聯繫及轉

達相關資訊。 

  (四)自訂暑休計 2 日：自 113 年 7 月 8 日起至 8 月 26 日止，期間得自訂

排休，除每週二、週三之上午全體人員皆應到校上班外，其餘時段各

單位應至少安排三分之一以上人員輪值，同時落實職務代理人制度，

不得有無人輪值之情形。又基於公平合理原則，情形如下： 

   1、到本校任職滿一年者(即 112年 7月(含)以前到職者)：得排自訂暑休

計 2日。 

   2、到本校任職 10 個月以上未滿一年者(即 112 年 8 月與 9 月到職者)：

得排自訂暑休計 1日。 

   3、其餘到本校任職未滿 10個月(即 112年 10月以後到職者)或本年度留

職停薪復職人員：因核給 7日共同暑休日已等同或高於原依比例計算

得排休之日數，爰不適用自訂暑休日之規定。 

  (五)暑休日因業務需要未能於暑期排休完畢者，得於開學後至 113年 9月

30日前排休完畢，逾期視同放棄。 

    (本校 113年 5月 30日戲曲人字第 1135002043號函參照) 

六、本校 113年度文康活動辦理方式，援例採各單位至少 3人成行方式自行

辦理，相關事項業經通函轉知在案，重點如下： 

  (一)參加對象：本校編制內教師、公務人員、約聘僱（團員、約僱、契僱）

人員、技工工友、校務基金進用之工作人員（不含專案計畫人員）。 

  (二)辦理時間：自即日起至 113年 12月 16日止，各單位自辦文康活動應

利用非辦公時間辦理。 

  (三)參加人數：至少 3人成行，並以事前申請核准為要件，否則不予補助。 

  (四)經費請示：文康活動費金額每人新臺幣 500元內，補助費每人僅得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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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補助一次。請先填寫活動申請書，送人事室核章及主計室審核，經

校長核定後辦理。 

  (五)經費核銷：請於 113年 12月 20日前以處(室)為單位統籌辦理並完成

經費核銷。 

  (六)本項活動不得重複申請及冒名申請。兼行政職教師得擇一於行政單位

或所屬學系參加。 

    (本校 113年 5月 29日戲曲人字第 1135002018號函參照) 

七、為增進未婚教職同仁互動及交流機會，本校委由上置國際旅行社，辦理

「戲遊大稻埕情定遊艇」單身聯誼活動，同時開放全國各機關(構)及公

(私)立大專校院所屬共同參與，歡迎本校單身之教職同仁踴躍參加。詳

情已通函轉知，重點如下： 

  (一)活動日期：113年 8月 3日(星期六)。 

  (二)活動地點：台北永樂 T Fashion時尚基地、大稻埕碼頭(遊艇)。 

  (三)活動人數：40人（男、女各半為原則），並視報名情形（如男、女人

數懸殊或報名不足等情形）由主辦及承辦單位視實際狀況彈性調整。 

  (四)參加對象：全國各機關（構）及公（私）立學校所屬現職公教同仁、

各金融機構、醫療機構及其他公民營企業單身人員參加。如報名人數

超過，以本校單身同仁優先錄取。 

  (五)參加資格：婚姻存續中、同居或已有婚約者不符合本次活動參加資

格，請勿報名（如有未符資格仍報名參加者，承辦單位將不予受理；

報名參加後始由承辦單位查驗知悉者，所繳費用不予退還）。 

  (六)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3年 7月 26日（星期五）或額滿為止。 

  (七)活動費用： 

   1、本校教職同仁活動經費全額補助，惟須先繳付活動費用全額，活動當

日全程參與者現場退費；活動前告知無法參加者，依退費事宜處理)。 

   2、其他機關每人繳付報名費新臺幣 1,580元。 

   3、錄取參加人員請務必於接到通知後 3 日內繳費，未如期繳費者，將

由候補人員依報名順序遞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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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洽詢資訊: 

   1、本校人事室助理陳心珮(分機 1125)。 

   2、Uni-Joys (有你,就有意思!)上置國際旅行社(網址 

      https://www.unijoys.com.tw/) E-mail:service@unijoys.com.tw 

     【Line@:@unijoys】連絡電話：(02)2256-1314/0980-891314。 

      (本校 113年 6月 11日戲曲人字第 1135002150號函參照) 

八、為提升本校教職員工之法治觀念，將分別辦理 113年度法治課程教育訓

練 2場次專題講座，相關事項重點如下： 

  (一)主要課程方向: 

   1、匿名黑函爆料之法律責任(言論自由之尺度與分際)。 

   2、偽造變造公文書、冒用職名章、代刷上下班卡及經費結報不實等之法

律責任。 

  (二)職員場次： 

   1、時間：113年 7月 4日(星期四)上午 10時至 12時 10分。 

   2、地點：戲曲樓 9樓國際會議廳。 

   3、參加對象：本校公務人員、團員、約聘僱人員、技工工友、校務基金

進用之約用人員。教師則歡迎自由參加。 

   4、是日提供午餐，請於 6 月 28 日下班前完成線上報名。(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fq6bLNwgLbPqDomu9) 

     5、全程參與者核給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數 2小時。 

  (三)教師場次: 

   1、時間：暫訂於本校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初教學研討會舉行(確切時

間將另行通知)。 

   2、地點：戲曲樓 9樓國際會議廳。 

   3、參加對象：編制內專任教師。 

   4、全程參與者核給台北市教師在職研習時數 2小時。 

  (四)本次教育訓練係屬全員調訓，參訓情形，將列入各該平時考核或年終

考績(核)、評鑑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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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 113年 6月 14日戲曲人字第 1135002275號書函參照) 

九、本校訂於 113 年 6 月 24 日(星期一)於內湖校區嘯雲 3 樓小視聽教室，

舉辦「每月 1書：《逆思維》」讀書會，歡迎教職同仁踴躍參加並請於

113 年 6 月 20 日 中 午 前 完 成 線 上 報 名 ( 網 址 ：

ttps://forms.gle/V1asykpTAJpXvgq17)。全程參與者核給公務人員終

身學習時數或臺北教師研習時數 2 小時。(本校 113 年 6 月 3 日戲曲人

字第 1135002105號函參照)  

十、為配合協助主管機關掌握各機關同仁英語程度，同時建立本校處理國際

事務與英語高度相關業務之人才資料庫，請各單位如有符合以下情形

者，於 113年 6月 28日(星期五)前送人事室彙辦： 

  (一)所稱「處理國際事務」者：係指於公務上須使用英語處理國際組織活

動、會議及談判、文書信件、聯繫協調、合作交、外賓接待等相關業

務之職務經驗。 

  (二)所稱「與英語高度相關業務」者：係指需時常使用英語處理公務，如

文件翻譯、查閱英語文獻、蒐集國際資料、英語書信往返等之經驗。  

十一、其他及宣導事項： 

  (一)配合行政院振興花蓮縣觀光，放寬公務人員 113年國民旅遊卡休假補

助費措施規定，國民旅遊卡檢核系統增修功能業經主管機關於 113年

5月 28日修正上線並通函轉知在案。(本校 113年 5月 28日戲曲人字

第 1130005971號書函轉教育部同日臺教人(三)字第 1130055776號書

函參照) 

  (二)為振興國內旅遊市場，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所屬三高山農場

(清境、武陵、福壽山農場)近期推出旅宿優惠方案，歡迎多加利用。

(本校 113 年 6 月 11 日戲曲人字第 1130006459 號書函轉教育部同日

臺教(三)字第 1130059279號書函參照) 

  (三)臺北市政府勞動局為因應新修正性別平等工作法之施行，舉辦多場次

免費法令宣導會，歡迎有興趣之教職同仁踴躍報名參加(採線上報

名、額滿為止)，實體課程並准予公假登記前往參訓。相關事項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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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1、「禁止職場性別暴力–新修性別平等工作法規定解析」實體宣導會，

每場 3小時，辦理日期為：113 年 5 月 24 日、5 月 27 日、6 月 7 日、

6月 21日、6月 27日、7月 4日、7月 5日、7月 8日、7月 9日、7

月 10日、7月 23日、10月 2日及 11月 8日。 

   2、「113 年度多元性別、職場平權暨性騷擾防治研習會」，每場次 6 小

時，分線上及實體方式辦理： 

    (1)線上宣導會日期：113年 6月 12日、6月 18日、8月 22日及 9月 5

日。 

    (2)實體宣導會日期：113 年 6 月 11 日、6 月 13 日、7 月 2 日、8 月 12

日、8月 13日及 10月 7日。 

   3、本次採線上報名，活動將陸續於系統開設報名，額滿為止。報名至該

局網站(http://bola.gov.taipei/)便民服務專區之「線上活動報名」

完成報名手續。 

   4、實體授課地點為臺北市政府第二行政中心勞工教室(台北市萬華區艋

舺大道 101號 6樓)，後續課程資訊該局將另行以電子郵件通知。 

      (本校 113年 5月 30日戲曲人字第 1130005900號函參照) 

  (四)有關公教人員子女就讀大學校院科系屬學、碩一貫之規劃且同時具備

學士及碩士雙重學籍，得否申請子女教育補助，經主管機關函釋重點

如下：考量子女教育補助係補助公教人員子女就讀小學至大學學制之

學費及雜費，未及於研究所，爰公教人員子女於修業年限內就讀大學

校院科系屬學、碩一貫之規劃且同時具備學士及碩士雙重學籍，如就

讀之學期係修讀碩士班學程且僅繳交碩士班學雜費(如就讀國立陽明

交通大學醫學系醫師科學家組第五年)，尚不得申請子女教育補助。

至其他在修業年限內就讀之學期，如係修習學士班課程並繳交學士班

學雜費(如就讀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醫學系醫師科學家組第六年、第七

年)，仍得依規定申請子女教育補助。(本校 113 年 5 月 27 日戲曲人

字第 1130005911號書函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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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112年度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決算業業於 113年 5月 28日公告於公

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局網站(http://www.fund.gov.tw)之「資訊

專區」/「政府公開資訊」/「預算及決算書（單位及附屬單位）」項

下，請參閱。(教育部 113年 6月 3日臺教人(四)字第 1130057218號

書函參照)。 

  (六)考試院會同行政院於 113 年 5 月 17 日公告，公教人員保  險 103、

104、108、109 及 110 年度年金請領者之年金給付金額，自 113 年 6

月 1 日起分別調高 5.51%、5.51%、7.33%、7.59%及 5.51%。(臺灣銀

行公教保險部 113年 5月 31日公保現字第 11300032451號函參照)。 

主計室 

一、截至本(113)年5月底止，本校預算執行情形說明如下: 

  (一)收支賸餘708萬7,866元（附件1,p28~29），主要係部分費用尚未報支

與利息收入等較預期增加所致。 

  (二)固定資產全年可用預算數3億516萬816元，實際執行數6,818萬4,587

元（附件2,p30~31），預算達成率22.34%(累計分配數5,959萬4,000執

行率114.42%)。 

二、截至本年5月底止兩團演藝收支比較情形說明如下（附件3,p32）： 

  (一)京劇團總收入(含演藝收入、政府補助及捐贈等收入)計2,691萬8,737

元，扣除人事費、業務費及折舊費用等相關成本費用2,510萬9,172元

後，賸餘180萬9,565元。其中演藝收入202萬2,533元，年度目標達成

率14.66％。 

  (二)綜藝團總收入(含演藝收入、政府補助及捐贈等收入)計2,094萬3,154

元，扣除人事費、業務費及折舊費用等相關成本費用1,815萬2,226元

後，賸餘279萬928元。其中演藝收入438萬4,822元，年度目標達成率

47.66％。 

三、辦理各項活動及經費核銷，請務必於活動開始前循校內程序簽准後始得

辦理，倘有未核准即辦理活動及動支經費者，將錄案並於每月行政會議

公告。經統計，自本年5月8日至6月11日止，未依規定辦理者計有京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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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2件、綜藝團3件、京劇學系3件、歌仔戲學系1件、及總務處3件。 

通識教

育中心 

113學年度國立臺灣戲曲學院通識教育課程實施辦法，已公告於通識教育中

心首頁，也同步公告於本中心網站-法規辦法。 

圖書資

訊中心 

一、典閱採編組： 

  (一)圖書館於 5月 25日舉辦 2024年志工參訪已圓滿落幕，由圖書資訊中

心主任帶領志工含工作人員共計 34 名參與。此次參訪「基隆潮境智

能海洋館」及「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對海洋教育有所提升外，也

有助於凝聚本校志工服務向心力。 

  (二)第五屆說書人比賽已於 5月 31日截止報名，本次國小部 12位、國中

部 8 位，共計 20 位參與。將聘請校外評審協助評審及指導各部級前

三名同學參與校外比賽「明日說書人」。 

  (三)「臺北市 113年度技術型高中實務閱讀與創業競賽」本校將由莊于慧、

吳家慧、劉奕褘等 3位民俗技藝學系學生參與，首次線上說明會由典

藏閱覽組陳俊安組長參與，並於會後分享競賽要點及時程。 

  (四)人事室與木柵校區圖書館合辦 113 年度「高效率工作養成術主題書

展」，期間自 6 月 1 日起至 6 月 30 日止，主展圖書為《淤泥效應》，

另羅列行政管理等主題書 40餘本，歡迎舊雨新知蒞臨借閱。 

  (五)兩校區圖書館將於 6 月 13 日起辦理畢業暑期書展，內湖校區圖書館

之暑假優良好書展，精選適合各部級的優質好書，望同學們在暑假持

續透過閱讀增進未來競爭力；木柵校區圖書館之文創畢業行旅書展，

讓畢業生在閱讀中帶著滿滿的夢想與祝福啟程。 

  (六)「圖書館 113年度 Hyread ebook電子書採購案」於 5月 23日由凌網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新臺幣 20 萬 8,000 元整得標，後由廠商辦理電

子新書上架作業。 

  (七)113年度圖書館性別視聽資料採購案已於 5月 27日奉核在案。本次共

採購公播版性別議題影片計 16 片供教學所需，並贈送「新傳媒數位

公播平台」線上 100部使用權。 

二、系統網路組： 

  (一)教育部訂於 113年 7月至 9月份 3個月工作日針對全國國立大專院校

（共 47間）及部分私立大專院校（2間）舉辦教育體系資安攻防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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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次演練項目將擴大範圍不單局限於各校的資訊系統，還包括舉凡學

校可透過外部(Internet)連線之校名、網域(DN)或網路位址(IP)的連

線服務(網站、主機)都納為演練標的。 

  (三)圖資中心將會依去年(112 年)處置方式，將無維護合約之資訊系統納

入防火牆內網連線，將不對外網提供服務。 

三、 出版組： 

  (一)113 年度《戲曲學報》編輯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於 6 月 7 日下午 1 時召

開，確認第 30期學報出刊事宜。 

  (二)第 95 期大戲臺將於 7 月出刊，請各單位於 6 月底之前將活動與照片

提供出版組彙整。 

藝  文 

中  心 

一、演出及活動： 

  (一)高教深耕攜幼計畫成果展 

      本校赴鄰近國民中小學(文山區 6所、內湖區 2所、士林區 1所，共 7

所國小、2所國中)，結合課後社團活動，設計一系列戲曲、音樂或雜

技體驗課程。5/25計有辛亥、永建、萬福、萬芳、興隆、志清、蘭雅

等 7所國小假本校中興堂舉辦成果展，總計約 200位師生及家長參與

活動。 

  (二)藝術季活動 

    ⒈6/5民藝系場地技術協調會。 

    ⒉各系演出： 

⑴ 5/11~12復興京劇團團慶公演《美女涅槃記》《徐九經升官記》 

⑵ 5/17~19劇場藝術《陰間失格》 

⑶ 5/18客家戲《林沖夜奔》《樊梨花征西》 

⑷ 5/25~26歌仔戲《天地情》及折子戲《白水灘》 

⑸ 6/1京劇《京苗新韻》 

⑹ 6/14~16民俗技藝《誰規定的！？》 

    ⒊秋季藝術季公演劇照拍攝：6/11客家、6/12音樂、6/24 京劇、歌仔、

7/3《森林七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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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場館租借及文物參訪： 

  (一)5 月計中興堂辦理民藝系大二個展及高教深耕攜幼計畫成果展，場租

收入 20,075元，行政管理費 4,015元。因藝術季演出未收取場租費，

4、5月收入減少，另需支付無場租技術人員費 167,660元、有場租技

術人員費用 30,545元。 

  (二)參訪文物館：5/17明師工作坊、5/29東吳跨領域國際學術班。 

三、設備維修、改善及採購： 

  (一)5/29~31、6/13~14演藝中心防漏水工程、5/2、5/2 中正堂座椅修繕、

6/11演藝中心冷氣維修。 

  (二)5/7演藝中心大門改善細部設計會議。 

  (三)5/22中正堂中隔幕採購案驗收。 

副校長

室 

內部稽核小組宣導事項： 

    請列入稽核計畫相關承辦單位，於稽核小組 E-mail 或簽文通知提供稽

核相關佐證資料截止日前如實完整提供（例如：簽+函，以及簽函中所有附

件），並以內部控制作業程序說明表所載承辦單位為權責單位，若有資料存

在校內其它單位或校外機關單位者，亦請權責單位負責提供。 

    截止日後，稽核小組即依該單位提供資料製作工作底稿，如嗣後衍生未

依規定執行事項，將依據政府內部控制監督作業要點第 8、13(9)、14、19

點，以及國立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 22 條規定，列為內部控制缺

失及興革建議，送相關單位填報改善及辦理情形，每半年將追蹤該等缺失改

善情形及興革建議簽報機關首長核定，直至追蹤改善完成為止，並將辦理結

果提報機關首長及人事室列入年度績效考評。 

秘書室 

一、秘書室文書組辦理【113 年教育部委辦檔案管理教育訓練計畫】研習活

動於 6/14(五)圓滿完成，獲得教育部的讚揚，感謝各單位的支持與協

助，後續將依限辦理經費核結作業。 

二、為增進新進人員文書處理知能及系統操作能力，文書組預計於暑期(八

月)辦理公文系統教育訓練，屆時另案簽辦通知，請各單位行政承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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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參訓。 

京劇團 

一、京劇團近期已完成之相關任務如下： 

  (一)演出活動： 

    1.5/18 (六) 14:30台崑合作案臺灣戲曲中心大表演廳《范蠡與西施》。 

    2.5/19 (日) 14:30台崑合作案臺灣戲曲中心大表演廳《西廂記》。 

    3.5/24(五) 19:30趨勢合作聯演高雄衛武營《巧縣官》。 

    4.5/25-26(六、日) 14:30 趨勢合作聯演高雄衛武營《長坂坡》。 

    5.6/7(五) 19:30趨勢合作聯演城市舞台《狀元媒》。 

    6.6/8-9(六、日) 14:30 趨勢合作聯演城市舞台《長坂坡》。 

    7.6/11(二) 15:30應邀陽明山中山樓《洞賓鬥魚仙》商演活動。 

    8.6/11-18服裝組支援(包頭容裝)福建文化藝術交流演出。 

    9.6/14(五) 11:00教育部委辦教育訓練研習活動演出《春草抬轎》。 

    10.6/14(五) 17:30應邀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東方文華《摘

桃獻壽》。 

  (二)電台宣傳推廣： 

    6/13(四)宣傳 113年暑假檔期文山劇場《海馬捲捲》公演。 

  (三)校園推廣講座： 

    1.5/21(二)10:00-12:00忠孝國中。 

    2.5/22(三)14:00-15:40淡水國中。 

    3.6/5(三)10:00-12:00政治大學。 

    4.6/12(三)10:00-12:00特殊教育學校。 

  (四)服裝、劇務組支援各科系活動： 

    1.5/15、17、18支援客家戲學系春季公演。 

    2.5/26服裝組支援京劇學系宜蘭北后寺演出。 

    3.5/24、25、26服裝組支援歌仔戲春季公演《天地情》演出服裝及包頭

工作。 

    4.6/1（六）服裝組支援京劇系《湖光山色-京苗新韻》演出。 

    5.6/5-7服裝組支援京劇系包頭容裝赴南投偏鄉校園巡迴推廣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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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12、24服裝組支援客家系中正堂實習演出。 

二、京劇團即將執行未完成之相關任務如下： 

  (一)6/21-23(五~日) 臺中歌劇院《巧縣官》《長坂坡》。 

  (二)7/11(四)《美國學校體驗營》。 

  (三)7/16-18(二~四) 民生活動中心台北兒藝節《魯蛇天兵團》。 

綜藝團 

一、已完成邀演任務： 

  (一)完成中華民國第十六任總統副總統就職慶祝大會 5/20於總統府前演

出。再次感謝全校師生共襄盛舉與各項協助；另總統府已來函申謝，

請對參與師生及團員從優獎勵。 

  (二)完成 5/22南港展覽館-「2024遠傳展望大會」演出，節目成效令遠傳

公司員工大為驚艷。 

  (三)6/14配合校內承辦教育部委託檔案管理教育訓練研習案，假中正堂演

出。 

二、續辦邀演活動： 

  (一)排演桃園閩南文化節（6/22-23）演出節目。 

  (二)新竹巿「風城藝術節」7/13演出案，訂於 6/12辦理議價事宜。 

  (三)洽辦屏東夏日狂歡祭邀演（7/20）。 

  (四)續辦僑委會 113年國慶文化訪問團（美洲團）決標案相關籌備事宜。 

三、辦理招考演員甄試事宜：奉核可招考新血二名，已公開甄試相關訊息於

校方及團方等網站，訂於 6/13甄試。 

四、本團精製「人身人聲人生」作品，將於 8/10、11假臺北巿城巿舞台售

票演出三場，票務已經啟售，目前票房近 6成，籲請同仁協助宣傳與踴

躍購票，進場觀賞支持本團。購票連結：

https://www.opentix.life/event/1783047095899000832 

    宣傳影片：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rNZEgJrzYo 

    劇目介紹：https://www.instagram.com/tat.acrobatic/ 

京  劇 一、已執行完成 

https://www.opentix.life/event/178304709589900083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rNZEgJrzYo
https://www.instagram.com/tat.acrobatic/


22 
 

學  系   (一)5/22下午協助推廣中心與大安國小進行訪談活動。 

  (二)5/22(三)至板橋國中參與招生博覽會。 

  (三)5/24(五)至南強工商參與招生博覽會。 

  (四)5/24、25、26學院部學生支援京劇團至高雄衛武營演出《巧縣官》《長

坂坡》。 

  (五)5/26(日)學院部與元亨寺台北講堂產學合作至宜蘭北后寺演出。 

  (六)5/29上午 9點內湖校區中正堂進行藝術季《京苗新韻》彩排錄影演出。 

  (七)5/29下午赴新北市中平國中進行藝能班入班講座活動。 

  (八)6/1下午 2:30於內湖校區中正堂進行藝術季《京苗新韻》演出活動。 

  (九)6/5~7赴南投地區小學進行特色領域校園巡迴演出。 

  (十)6/6~8學院部學生支援京劇團至臺北城市舞臺演出《狀元媒》《長坂

坡》。 

  (十一)6/11~14赴台南地區及嘉義等小學進行推廣演出及特色領域校園巡

迴演出。 

  (十二)6/11~18由元亨寺臺北講堂心禪表演坊、臺灣湄洲媽祖廟在臺天后

文化藝術協會合作辦理至中國大陸福建省莆田、廈門、湄洲等地...

文化藝術演出交流。 

二、預計執行 

  (一)6/20學院部術科大會考。 

  (二)6/21~23學院部學生支援復興京劇團至臺中歌劇院演出《巧縣官》《長

坂坡》。 

  (三)7/12(五)晚上 7:30學院部與趨勢教育基金會產學合作至真劇場演出

《黃金台》《打神告廟》。 

  (四)7/17~19赴彰化萬合國小執行美感戲遊暑期研習營。 

民俗技

藝學系 

一、5/17-18大三乙獨呈《初苞》、 5/22高一乙實習演出 、5/30-31大二

乙組展《身境》、6/11大一乙班展《共同．步調》、6/12高二乙實習

演出、 6/14-17高三兼班《誰規定的！？》等演出順利圓滿落幕。 

二、5/11學院部招生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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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5/17完成高職部國小及國中升部評鑑。 

四、5/20支援總統副總統就職慶典演出。 

五、5/22民藝系嘯雲樓 5樓高空衍架招標工程。 

六、5/24台中潭陽國小(美感戲遊)演出活動。 

七、5/25民藝系第 5.6梯次特技體驗營。 

八、6/3比利時 Esac馬戲學院前校長 Virginie Jortay來訪。 

九、6/6德國、荷蘭「劇藝無限」行前排練紀錄拍攝。 

十、6/14赴東湖國小招生宣傳。 

十一、6/15高職以下招生考試。 

以上活動皆順利完成，感謝相關處室及同仁協助辦理。 

戲曲音

樂學系 

一、宜蘭北后寺邀請高職部 5/25演出活動案，由吳岳庭副主任擔任領隊，

過程順利、迴響熱烈。 

二、6/8（日）陳茗芳老師帶領中三班同學於基隆表演藝術中心演藝廳，與

基隆市東信國小國樂團、成功國中音樂班、武崙國中直笛團、建德國小

合唱團聯合辦理的《眾樂樂》音樂會圓滿成功！ 

三、本系大四丙畢業音樂會截至 6/12計 13場順利執行完畢，壓軸場次將於

6/23內湖校區的中正堂辦理。 

四、5/25、26應邀出席彰化市孔廟「《風潮匯聚》－2024南北管藝術交流

匯演暨彰化傳統戲曲節」活動，彰化縣文化局協助安排高職部 10/25、

26前往彰化學校宣導本校教學特色。 

五、奉敖副校長指示，本系 6/1接待馬來西亞禾樂藝術文化協會吳淑亮會長、

檳城菩提國民型華文中學林玉鳳校長蒞校參訪，簡報本校教學特色、引

導參觀音樂樓教學設施，並前往中正堂欣賞京劇系演出。訪賓讚許本校

環境與教學特色，期待下一次訪台時拜會校長，洽商合作事宜。 

六、日本沖繩藝術大學高良則子教授、宜野座文化中心・沖繩縣文化審議會

小越友也委員等 5位外賓，7/5拜會校長、參訪內湖校區案，業移請研

發處接續辦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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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討論提案: 

案由一：有關 113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學日調整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

教務處/教學組) 

說  明： 

    一、113 學年度開學日原定為 113 年 8 月 30 日(星期五)，惟本校高

職部以下多為住宿生，且居住各縣市，如週五開學，隔日即為例

假日，對住宿生交通往返上多有不便。故爰往例擬將開學日延後

至 9月 2日(星期一)，結業日亦延後一日，原結業日為 114年 1

月 20日(星期一)，延至 1月 21日(星期二)。 

    二、經聯繫國教署承辦人後，表示因 114 年 1 月 20 日(星期一)是學

歌仔戲

學  系 

一、113年湖光山色藝術季春季公演《天地情》已於 5/25、26演出完畢，觀

眾反應熱烈，演出圓滿成功。 

二、113年「兒童歌仔戲夏令營」7/1-3於屏東南州國小舉辦，目前報名 70

人。 

劇場藝 

術學系 

無 

客家戲

學  系 

一、5/18本系執行 113年特色領域春季公演於內湖校區中正堂演出〈樊梨花

征西〉全本、〈林沖夜奔〉。 

二、5/22陳芝后老師及陳思朋老師於新北市安溪國中參加升學博覽會。 

三、6/3-6劉麗株主任帶領大一及大二學生至新竹、台中、南投共 8間國中、

國小，執行 113年特色領域-戲曲奇航-校園巡演。 

四、7/1~3於新竹縣東安國小辦理客家戲曲「藝遊夏令營」已額滿。 

實  習 

劇  團 

一、執行 113高教深耕扶老攜幼社區巡演計畫 

  (一)6/1(六)新竹市客家會館。 

  (二)6/7(五)桃園市新埔社區活動中心。 

  (三)6/16、17及 7/6、7、16、17將於苗栗客家文化館及新竹一帶巡演。      

二、青年團實習生培訓計畫成果展 

    6/11(二) 15:30內湖校區中正堂《紅孩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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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日，結業日可能提前至 1 月 17 日(星期五)，開學日亦同步提

前一日。若此情形本校則不必延後開學，將俟國教署來文再做後

續事宜。若本校開學日延後則檢附此會議紀錄函報國教署同意。 

    三、檢附行事曆(附件 1,p33~41)。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修正「本校學士班學生就學期間服役彈性修業措施」第三點草案，

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教務處/教學組) 

說  明： 

    一、依據教育部 113年 5月 17日臺教技(四)字第 1130049843號函覆，

本校學則第二十條第二項提前畢業規範包含學業總成績平均及

操性成績限制，請本校予以適當排除，故擬據以修正本措施第三

點規定。本案經行政會議通過擬再報教育部備查 (附件

2-1,p42)。 

    二、檢附修正總說明、修正草案對照表、修正草案(附件 2-2,p43~49)。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訂定「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多元彈性教學實施要點」草案一案，提

請討論。(提案單位：教務處/教學組) 

說  明： 

    一、為增加本校學生多元領域學習成效，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及實務經

驗，使課程及學習更具多元彈性，訂定本要點。 

    二、檢附總說明、逐點說明及草案全文(附件 3,p50~52)。 

決  議：下次提會再議。 

案由四：有關「國立臺灣戲曲學院築夢深耕獎助計畫」第四點修正草案一

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教學資源中心) 

說  明： 

    一、國立臺灣戲曲學院築夢深耕獎助計畫於 112年 10月 18日第 358

次行政會議通過已執行一年，針對部分執行面向提出下列修正： 

    (一)自主學習獎勵金部分，為評選公平性，文字修正為由教務處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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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小組。(修正規定第四點第一項) 

    (二)國際交流方案之補助範圍刪除「本校交換學生計畫」，及新增「國

際志工服務或其他國際交流相關活動」等，刪除「演出活動」，

並調整條文敘寫方式以利閱讀(修正規定第四點第二項)。 

    (三)專業力修正部分如下： 

      1.有關成績進步獎勵金，修正如下： 

       (1) 針對符合學分數不及格達 1/2 以上之學生，提出改善方案分

為兩階段給獎勵(修正規定第四點第三項第二款)。 

       (2) 績效獎勵金條文中補正「成績排名」一詞，明確定義發放對

象，避免學生產生疑慮(修正規定第四點第三項第二款)。 

     2.專業領導力獎勵金修正學生應繳交文件名稱及補充說明時數累計

新增「未達成下一階段時，超出時數不予採計。」(修正規定第

四點第三項第三款) 

     3.專業傑出表現獎勵金，新增同一作品獲獎後，不得再重複申請之

文字。(修正規定第四點第三項第四款) 

     4.競賽獎勵金之校外競賽獎勵新增當年度同一場比賽獲獎講項獎勵

一次之文字。(修正規定第四點第三項第五款) 

二、檢附修正總說明、修正草案對照表、修正後全文 (附件 4,p53~64)。 

三、本案行政會議通過後，依程序公告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五：有關「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教學助理制度實施要點」修正草案一案，

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教學資源中心) 

說  明： 

    一、現行教學助理業務依照「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教學助理制度實施要

點」(下稱「制度實施要點」)及「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教學助理培

訓暨考核要點」(下稱「培訓暨考核要點」)辦理。 

    二、「制度實施要點」內容陳舊，且多處用詞模糊導致業務辦理困難，

另「培訓暨考核要點」多處內文與「制度實施要點」內容重覆，

擬將二份要點整併並修正部分內文，爰擬具「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教學助理制度實施與管理考核要點」以利後續業務順利。於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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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月 5日教務會議提案，經討論決議修正後通過，得續提行政

會議。 

    三、檢附修正總說明、修正草案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 (附件

5,p65~82)。 

    四、本案行政會議通過後，依程序公告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六：研議修訂本校所屬表演場館租借管理辦法一案，提請討論。（提

案單位：藝文中心） 

說  明： 

    一、查為避免公務及機敏資料遭不當竊取，導致機關機敏公務資訊外

洩或造成國家資通訊安全危害風險，依據行政院 112 年 6 月 

20 日院授數資安字第 1121000202 號函，增訂場館使用資通安

全產品相關規定。 

    二、檢附本校所屬表演場館租借管理辦法修正草案。 (附件

6,p83~94)。 

決  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    會：上午 10時 1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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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元

 邀演及其他  復興劇場 碧湖劇場 實習團員分攤  小計(5)  邀演及其他 碧湖劇場 小計(12)

(1) (2) (3) (4) =(1)+(2)+(3)+(4) (6) (7) (8) =(5)+(6)+(7)+(8) (10) (11) =(10)+(11) (13) (14) =(12)+(13)+(14) (5)+(12)

教育部基本需求補助收入 24,799,200    24,799,200    24,799,200     16,532,800    16,532,800      16,532,800        41,332,000      5月累計預算分配數

人事費用 21,181,491    21,181,491    21,181,491     15,126,615    15,126,615      15,126,615        36,308,106      

小計餘絀 3,617,709     -       -        -       3,617,709     -          -        -       3,617,709      1,406,185     -       1,406,185       -        -      1,406,185         5,023,894       

演出收入 1,955,023     67,510    2,022,533     2,022,533      4,384,822     4,384,822       4,384,822         6,407,355       達成率：京劇團14.66%、綜藝團47.66%

補助收入 -           97,004       97,004         -             -        -               

捐贈收入 -        -            25,532   25,532            

產學合作收入 -            

人事費用(計畫) -           -            -             -               -             

服務費用 589,924       5,106     595,030       90,884       685,914        403,156       403,156         16,214   419,370           998,186         

分攤經費：

1.電費(4月)

(1)京劇團：151,958元  (2)綜藝團：101,306元

2.水費(4月)

(1)京劇團：36,580元   (2)綜藝團：24,385元

3.垃圾清運費(4月)

(1)京劇團：27,016元   (2)綜藝團：18,008元

4.大樓清潔費(4月)

(1)京劇團：130,637元   (2)綜藝團：90,441元

5.電話費(4月)

(1)京劇團：16,319元    (2)綜藝團：10,880元

材料及用品費 42,827        5,270     48,097        6,120        54,217         120,421       120,421         9,318    129,739           168,518         

租金,償債及利息 83,651        83,651        83,651         431,400       431,400         431,400           515,051         

折舊,折耗及攤銷 3,067,650     3,067,650     3,067,650      2,045,102     2,045,102       2,045,102         5,112,752       

稅捐與規費 -           -            -             -               -             

會費,捐助及補助 13,273        22,976    36,249        36,249         -             -               36,249          

其他 -           -            -             -               -             

小計餘絀 (1,842,302) 34,158    -        0 (1,808,144) -          -        (1,808,144) 1,384,743 -       1,384,743 -        -      1,384,743 (423,401)

合計餘絀 1,775,407    34,158    -        0 1,809,565    -          -        1,809,565     2,790,928     -       2,790,928      -        -     2,790,928         4,600,493      

餘絀占收入百分比 6.64% 50.60% #DIV/0! #DIV/0! 6.75% 0.00% #DIV/0! #DIV/0! 6.72% 13.34% #DIV/0! 13.34% #DIV/0! 0.00% 13.34% 9.64%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兩團收支比較情形表
113年度

5月1日至5月31日

項目

京劇團 綜藝團

 演藝收支

總計 備      註

演藝收支

捐贈收支 合計(15)

備註：113年度演藝收入目標2,300萬元，京劇團1,380萬元、綜藝團920萬元。

補助收支 捐贈收支 產學收支 合計(9)

演藝收支

補助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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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學士班學生就學期間服役彈性修業措施 

修正草案總說明 
 

     為配合兵役政策推動，並依據本校學院部學則第二條之一授權條款，訂定本校

「學士班學生就學期間服役彈性修業措施」(以下簡稱本措施)，並報教育部備查；經

教育部一一三年五月十七日臺教技(四)字第一一三○○四九八四三函復本校建議修正本

措施相關規定，爰擬具本要點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說明如下： 

     

一、 依據上開教育部函覆：本校學則第二十條第二項提前畢業規範包含學業總成績

平均及操性成績限制，請本校予以適當排除，故擬據以修正放寬本措施相關規

定。(修正規定第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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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學士班學生就學期間服役彈性修業措施

第三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三、彈性修業措施 

(一) 學期修課學分數： 

1. 本校學則建議學士班學

生每學期至多修習二十

二學分。就學役男擬超

修學分高於前項規定

者，提出申請並經核可

者，得不受此限，可彈

性選修課程，惟每學期

至多修習三十學分。 

2. 另於原定修業期限內超修

之學分(不含教育學程及

個別指導課程)不予收取

學分費。 

(二) 暑期修課： 

1. 學生暑期所選學分數最多

不得超過十二學分，就學

役男經提出申請及相關單

位審核通過不在此限。惟

至多不得超過十八學分。 

2. 若就學役男修習未達最低

開課人數之暑期課程，由

本校協助開課，就學役男

所繳費用仍依本校原達暑

期修課開課人數規範之學

分費標準收取。 

3. 學校得視就學役男需要，

媒合學生暑期跨校修課，

或跨校合作共同開設暑修

課程。 

(三) 跨校選課： 

1. 本校學生校際選課以本校

未開設之科目為原則，但

就學役男因課程衝堂或其

三、彈性修業措施 

(一) 學期修課學分數： 

1. 本校學則建議學士班學

生每學期至多修習二十

二學分。就學役男擬超

修學分高於前項規定

者，提出申請並經核可

者，得不受此限，可彈

性選修課程，惟每學期

至多修習三十學分。 

2. 另於原定修業期限內超

修之學分(不含教育學程

及個別指導課程)不予收

取學分費。 

(二) 暑期修課： 

1. 學生暑期所選學分數最多

不得超過十二學分，就學

役男經提出申請及相關單

位審核通過不在此限。惟

至多不得超過十八學分。 

2. 若就學役男修習未達最

低開課人數之暑期課

程，由本校協助開課，

就學役男所繳費用仍依

本校原達暑期修課開課

人數規範之學分費標準

收取。 

3. 學校得視就學役男需

要，媒合學生暑期跨校

修課，或跨校合作共同

開設暑修課程。 

(三) 跨校選課： 

1. 本校學生校際選課以本

校未開設之科目為原

依據教育部函覆：第五

款有關提前畢業之規

定，依據本校學則第二

十條規定：學生得申請

提前一學期或一學年畢

業，並且有學業成績、

操性成績及全班名次等

相關限制。前次修正金

放寬名次限制，此次將

依教育部函覆放寬得不

受學業成績、操性成績

及名次相關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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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可抗力因素，不在此

限。 

2. 本校學生跨校選課至多不

超過最低應修畢業選修學

分數三分之一。就學役男

因有特殊情況需高於前開

規定者，依規定提出申請

經相關單位審核通過後，

不受此限。惟不得超過最

低應修畢業選修學分數二

分之一。相關作業仍應於

本校選課開始至加退選 

課程截止日期內辦理。 

(四) 休學年限及修業年

限：學生辦理休學入伍

服役者，應於申請時或

於服役期滿後，向校方

檢附徵集令、退伍令或

相關證明文件影本，服

役期間不計入休學年限

內，休學期間亦不納入

修業年限。 

(五) 就學役男得依本校學

則第二十條申請提前一

學期或一學年畢業，但

得不受每學期學業總成

績、操性成績及名次之

限制。 

(六) 學習銜接與輔導：學

生復學規定如下 

1. 完成服役或新訓驗退：

應入原肄業教學單位相

銜接之學年或學期復

學。 

2. 因病停疫：由本校衛生

保健組依學生之就醫或

休養需求，提供就醫轉

介及疾病追蹤與諮詢。

並安排後續康復之復學

規劃。 

則，但就學役男因課程

衝堂或其他不可抗力因

素，不在此限。 

2. 本校學生跨校選課至多

不超過最低應修畢業選

修學分數三分之一。就

學役男因有特殊情況需

高於前開規定者，依規

定提出申請經相關單位

審核通過後，不受此

限。惟不得超過最低應

修畢業選修學分數二分

之一。相關作業仍應於

本校選課開始至加退選 

課程截止日期內辦理。 

(四) 休學年限及修業年

限：學生辦理休學入

伍服役者，應於申請

時或於服役期滿後，

向校方檢附徵集令、

退伍令或相關證明文

件影本，服役期間不

計入休學年限內，休

學期間亦不納入修業

年限。 

(五) 就學役男得依本校學

則第二十條成績優異

申請提前一學期或一

學年畢業，但得不受

每學期名次之限制。 

(六) 學習銜接與輔導：學

生復學規定如下 

1. 完成服役或新訓驗退：

應入原肄業教學單位相

銜接之學年或學期復

學。 

2. 因病停疫：由本校衛生

保健組依學生之就醫或

休養需求，提供就醫轉

介及疾病追蹤與諮詢。

20230913
打字機文字
45



4  

3. 原肄業教學單位變更或

停辦者，本校應輔導學

生至適當教學單位復

學。針對就學役男各類

復學態樣，應對學生進

行選課輔導，提供課程

銜接及學習輔導或心理

諮商等協助。 

(七)就學役男應將服役彈

性修業規劃之需求，

每學期向學校提報申

請，以利掌握確切修

業狀況。 

 

並安排後續康復之復學

規劃。 

3. 原肄業教學單位變更或

停辦者，本校應輔導學

生至適當教學單位復

學。針對就學役男各類

復學態樣，應對學生進

行選課輔導，提供課程

銜接及學習輔導或心理

諮商等協助。 

(七)就學役男應將服役彈

性修業規劃之需求，

每學期向學校提報申

請，以利掌握確切修

業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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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學士班學生就學期間服役彈性修業措施  
第三點修正草案 

一百一十二年十月十五日第三五九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百一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第三六二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百一十三年四月十七日第三六四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百一十三年六月十九日第三六六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依據  

為配合兵役政策推動並依據本校學院部學則第二條之一授權條款，以因應本

校學士班學生就學期間服役(以下簡稱就學役男)生涯發展需求，爰訂定本校學士班

學生就學期間服役彈性修業措施，在不影響就學役男專業能力培養及不變動畢業學

分條件之前提下，依其就學期間申請服役之選擇，提供學生相關彈性修業措施，支

持有意願之就學役男得於就學期間同時完成服役及修畢學位，能與其他未服役學生

同步接續投入職場或升學。 

二、適用對象 

役期恢復一年後的首批適用對象為九十四年次以後出生役男，進入大學學士班

就學生，申請休學服役者，即可適用本校彈性修業措施。 

三、彈性修業措施 

(一) 學期修課學分數： 

1. 本校學則建議學士班學生每學期至多修習二十二學分。就學役男擬超修學分

高於前項規定者，提出申請並經核可者，得不受此限，可彈性選修課程，惟

每學期至多修習三十學分。 

2. 另於原定修業期限內超修之學分(不含教育學程及個別指導課程)不予收取學

分費。 

(二) 暑期修課： 

1. 學生暑期所選學分數最多不得超過十二學分，就學役男經提出申請及相關單位

審核通過不在此限。惟至多不得超過十八學分。 

2. 若就學役男修習未達最低開課人數之暑期課程，由本校協助開課，就學役男

所繳費用仍依本校原達暑期修課開課人數規範之學分費標準收取。 

3. 學校得視就學役男需要，媒合學生暑期跨校修課，或跨校合作共同開設暑修

課程。 

(三) 跨校選課： 

1. 本校學生校際選課以本校未開設之科目為原則，但就學役男因課程衝堂或其

他不可抗力因素，不在此限。 

2. 本校學生跨校選課至多不超過最低應修畢業選修學分數三分之一。就學役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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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有特殊情況需高於前開規定者，依規定提出申請經相關單位審核通過後，

不受此限。惟不得超過最低應修畢業選修學分數二分之一。相關作業仍應於

本校選課開始至加退選 課程截止日期內辦理。 

(四) 休學年限及修業年限：學生辦理休學入伍服役者，應於申請時或於服役期滿

後，向校方檢附徵集令、退伍令或相關證明文件影本，服役期間不計入休學年

限內，休學期間亦不納入修業年限。 

(五) 就學役男得依本校學則第二十條申請提前一學期或一學年畢業，但得不受每學

期學業總成績、操性成績及名次之限制。 

(六) 學習銜接與輔導：學生復學規定如下 

1. 完成服役或新訓驗退：應入原肄業教學單位相銜接之學年或學期復學。 

2. 因病停疫：由本校衛生保健組依學生之就醫或休養需求，提供就醫轉介及疾

病追蹤與諮詢。並安排後續康復之復學規劃。 

3. 原肄業教學單位變更或停辦者，本校應輔導學生至適當教學單位復學。針

對就學役男各類復學態樣，應對學生進行選課輔導，提供課程銜接及學習

輔導或心理諮商等協助。 

(七)就學役男應將服役彈性修業規劃之需求，每學期向學校提報申請，以利掌握確

切修業狀況。 

四、本措施經行政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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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學士班學生就學期間服役彈性修業申請書  

姓   名 

(學生本人親簽)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學   號  系、年級            系      年級 

雙主修(輔)系 
（無則免填） 

 聯絡電話  

預計自        學年度第        學期起休學服役1年 

 (申請專案服役者將於學期結束後之暑假或寒假入營) 

（請敘明後續修課規劃以及預計彈性修業需申請事項，如：預計透過每學期超修學分數○學分、暑期修

課並搭配跨校選課……，以滿足畢業條件） 

 

-----------------------------------------------以上由學生填寫---------------------------------------------

- 

導師 系承辦人 

(請填寫會談紀錄) 

 

 

 

 

          導師簽名：                

 

系主任 

 

學務處軍訓及生活輔導組審核欄 

承辦人 組長 學務長 

   

教務處審核欄（核章完畢後請將本申請書送回教務處教學組，影本送學務處） 

教學組 註冊組 教務長 校長 

    

注意事項: 

1. 此申請表提出時程為每學期加退選結束前。 

2. 申請就學期間專案服役者，須於入營前 1個月，向本校註冊組申請開立預定休學證明文件，並繳回戶籍

地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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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多元彈性教學實施要點草案 

總說明 

    為增加本校學生多元領域學習成效，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及實務經驗，使

課程及學習更具多元彈性，爰擬具「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多元教學講座實施要

點」(以下簡稱本要點)，其要點如下： 

一、 本要點訂定目的。(規定第一點) 

二、 規範辦理週數及辦理時間、辦理模式。(規定第二點) 

三、 定義多元彈性教學之型式，教師須在課程大綱中詳細規劃。(規定第三

點) 

四、 說明講座與課程結合方式及學生請假規定。(規定第四點) 

五、 規範要點修正流程。(規定第五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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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多元彈性教學實施要點草案 
逐點說明 

規定 說明 

一、本校為增加學生多元領域學習成

效，並使課程更具多元彈性，特

訂定本要點。 

本要點訂定目的。 

二、教師可依課程需求規劃多元彈性

教學，每門課每學期至多二次

(不包含移地教學)，可於學期中

或學期末進行。惟教師須於學期

初妥善規劃課程內容及時間，教

師得以彈性教學、多元延伸教

學、實驗創新教學或跨域自主學

習等模式規劃多元彈性教學週。 

規範辦理週數及辦理時間、辦理模

式。 

三、多元彈性教學型式以實體授課模

式為主，得採分組、實作、報告

方式進行，或依課程專業類別搭

配本校各單位學期中開設之各類

活動，包括講座、工作坊、學術

論壇及其他與教學相關之學習活

動等，須於課程大綱中規劃，以

利選課學生修習。 

定義多元彈性教學之型式，教師須在

課程大綱中詳細規劃。 

四、多元彈性教學應在校內舉行，若

以搭配講座及工作坊等相關活動

進行，得依課程專業類別結合同

時段課程或調課方式共同實施，

以達到最大效益，授課教師須在

場，惟不得將不同課程調至同一

活動。若調課參與，須以調代補

課單申請。且未參與之學生仍須

依規定辦理請假，否則以曠課計。 

說明講座與課程結合方式及學生請假

規定。 

五、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

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規範要點修正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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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多元彈性教學實施要點(草案) 

年月日 11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 本校為增加學生多元領域學習成效，特訂定本要點。 

二、 教師可依課程需求規劃多元彈性教學，每門課每學期至多二次(不包含

移地教學)，可於學期中或學期末進行。惟教師須於學期初妥善規劃課

程內容及時間，教師得以彈性教學、多元延伸教學、實驗創新教學或跨

域自主學習等模式規劃多元彈性教學週。 

三、 多元彈性教學型式以實體授課模式為主，得採分組、實作、報告方式進

行，或依課程專業類別搭配本校各單位學期中開設之各類活動，包括講

座、工作坊、學術論壇及其他與教學相關之學習活動等，須於課程大綱

中規劃，以利選課學生修習。 

四、 多元彈性教學應在校內舉行，若以搭配講座及工作坊等相關活動進行，

得依課程專業類別結合同時段課程或調課方式共同實施，以達到最大效

益，授課教師須在場，惟不得將不同課程調至同一活動。若調課參與，

須以調代補課單申請。且未參與之學生仍須依規定辦理請假，否則以曠

課計。 

五、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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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戲曲學院築夢深耕獎助計畫第四點修

正規定草案總說明 
 
113年起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應有 10%作為學生獎學金補助，因此本校

於 112.10.18 第 358次行政會議通過旨揭要點，分別由自主力、國

際力、專業力、就業力及身心力等向度，提供在學獎助金協助，以

提升其學習動機、獲得專業知能及與成效。經執行一年後，各方案

揭有執行上須釐清的部分，就第四點之築夢項目各子方案進行部分

條文文字修正如下： 

 
一、 自主學習獎勵金部分，為評選公平性，文字修正為由教務處組

成評選小組。(修正規定第四點第一項) 

二、 國際交流方案之補助範圍刪除「本校交換學生計畫」，及新增

「國際志工服務或其他國際交流相關活動」等，刪除「演出活

動」，並調整條文敘寫方式以利閱讀(修正規定第四點第二

項)。 

三、 專業力修正部分如下： 

(一) 有關成績進步獎勵金，修正如下： 

(1) 針對符合學分數不及格達 1/2以上之學生，提出改善方案分

為兩階段給獎勵(修正規定第四點第三項第二款)。 

(2) 績效獎勵金條文中補正「成績排名」一詞，明確定義發放對

象，避免學生產生疑慮(修正規定第四點第三項第二款)。 

(二) 專業領導力獎勵金修正學生應繳交文件名稱及補充說明時數

累計新增「未達成下一階段時，超出時數不予採計。」(修

正規定第四點第三項第三款) 

(三) 專業傑出表現獎勵金，新增同一作品獲獎後，不得再重複申

請之文字。(修正規定第四點第三項第四款) 

(四) 競賽獎勵金之校外競賽獎勵新增當年度同一場比賽獲獎獎項

獎勵一次之文字。(修正規定第四點第三項第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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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戲曲學院築夢深耕獎助計畫第四點修正規定對照表 

112.10.18 第358次行政會議通過 

 113.6.00第000次行政會議通過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四、築夢獎助項目 

(一) 自主力： 

自主學習獎勵金：為鼓勵自主學

習計畫意願及提升品質，參與本

校自主學習計畫，通過申請且完

成課程者，繳交成果報告後，由

教務處組成評選小組評選擇優發

放自主學習 獎勵金，最多5名，

每位發獎勵金2,000元。 

四、 築夢獎助項目 

(一) 自主力： 

 自主學習獎勵金：為鼓勵自

主學習計畫意願及提升品質

，參與本校自主學習計畫，

通過申請且完成課程者，繳

交成果報告後，由委員評選

擇優發放自主 

學習 獎勵金，最多5名，每位

發獎勵金2,000元。 

為評選公平性，

文字修正為由教

務組組成評選小

組，  

(二)國際力 

1. 國際交流方案  

(1) 補助範圍：在校學生參與海外

暑期課程、海外短期課程、

國際學術研討會、國際參訪

及國際競賽、國際志工服務

或其他國際交流相關活動。 
(2) 補助內容： 

A. 機票獎助金：經審查通過後

補助部分機票費，依「本校

專案計畫補助國際交流活動

實施要點」額度辦理。請申

請者務必詳閱相關規定。機

票補助標準如下： 

a. 歐洲、美洲、非洲地區：

補助上限三萬元整。 

b. 大洋洲地區：補助上限二

萬五千元整。 

c. 亞洲地區：補助上限一萬

元整。 

B. 學生國際交流獎助金：請依

研發處公告受理間，經由所

屬學系或單位提出書面申請

。經審核通過者，依交流活

動國家地區： 

a. 亞洲地區每名獎助上限二

(二)國際力 

1. 國際交流方案  

(3) 申請資格：本校在學學籍學

生得申請本項補助。 

(4) 補助範圍：參與本校交換學

生計畫、海外暑期課程、

海外短期課程、國際學術

研討會、國際參訪及國際

競賽及演出等活動等。 

(5) 申請方式：出發前1個月

內提出執行計畫申請。  

(6) 補助內容： 

A. 機票獎助金：經審查通過

後補助部分機票費，依本

校專案計畫補助國際交流

活動實施要點額度辦理。 

B. 交流獎助金：於出國計畫

期程結束後繳交優秀成績

證明、成果報告(2,000字)

及學習成果紀錄(含影片)

，經審核通過者。依國家

地區，亞洲地區每名獎助

25,000元；歐洲、美洲、

大洋洲及非洲地區每名獎

助 50,000 元。 

C. 若同時申請本校專案計畫

一、 刪除申請資格

部分，於要點

內規範。 

二、 修正補助範圍

，刪除「本校

交換學生計畫

」，及新增「

國際志工服務

或其他國際交

流相關活動」

等，刪除「演

出活動」。 

三、 本國交換學生

可以申請教育

部相關計畫補

助，因此在此

不列入；另國

際交流方案，

希望以實際雙

方互惠交流方

式進行，而非

單獨邀請演出

。 

四、 新增國際志工

服務及其他國

際交流相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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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五千元整。 

b.歐洲、美洲、大洋洲及非

洲地區每名獎助上限五萬

元整。 

C. 若同時申請本校專案計畫補助

國際交流活動實施要點補助、

教育部學海飛颺計畫或學海惜

珠計畫及其他同性質之出國相

關獎助學金及補助，則得酌減

獎助經費。 

(3) 申請方式：依每年度公告申

請期間及辦法辦理。 

2. 外國語言課程學習及檢定方案

獎助學金 

(1) 鼓勵語言學習：為鼓勵學生

具備多元語言能力，提供語

言學習補助，以提升國際能

力，參與校外語言課程，提

供單據核實補助最高上限

5,000元，每年至多補助2次

，當年報名進一階之課程，

則額外獎助2,000元。申請需

檢附課程繳費證明（限當年

度收據）、學習成果紀錄及

結業證書/上課出席證明。 

(2) 外國語言檢定方案：參與語

文能力檢定（認證）者通過

者，每名核發3,000元-5,000

元，申請需檢附報名費繳費

證明（限當年度收據）及語

文檢定成績單。 

補助國際交流活動實施要

點補助、教育部學海飛颺

計畫或學海惜珠計畫及其

他同性質之出國相關獎助

學金及補助，則得酌減獎

助經費。 

D. 每位學生每年度以申請一

件為限。本方案名額依當

年度經費預算情形予以調

整，因有名額限制，以完

整文件送達承辦單位受理

者之先後為準。 

3. 外國語言課程學習及檢定方

案獎助學金 

(1) 鼓勵語言學習：為鼓勵學

生具備多元語言能力，提

供語言學習補助，以提升

國際能力，參與校外語言

課程，提供單據核實補助

最高上限5,000元，每年至

多補助2次，當年報名進一

階之課程，則額外獎助

2,000元。申請需檢附課程

繳費證明（限當年度收據

）、學習成果紀錄及結業

證書/上課出席證明。 

(2) 外國語言檢定方案：參與語

文能力檢定（認證）者通過

者 ， 每 名 核 發 3,000 元 -

5,000元，申請需檢附報名

費繳費證明（限當年度收據

）及語文檢定成績單。 

動。 

五、 為使閱讀更流

暢，調整交流

方案要點文字

敘寫方式為補

助範圍、補助

內容、申請方

式三點。 

六、 修正補助方式

如下： 

(一) 補述機票補

助之額度內

容。 

(二) 將交流獎助

金改為學生

國際交流獎

助金並將補

助金額分列

。 

(三) 將申請方式

放置最後一

點，依每年

公告申請期

間辦理。 

  

(三)專業力  

1. 學院部優秀學生獎學金  

(1) 學生素質，鼓勵在學學生努

力向上，特設置優秀學生獎

學金，新生除外。 

A. 申請資格： 

a. 平均成績80分以上且每科

須及格者。 

(三)專業力  

1. 學院部優秀學生獎學金 

(3) 學生素質，鼓勵在學學生

努力向上，特設置優秀學

生獎學金，新生除外。 

A. 申請資格： 

a. 平均成績80分以上且每科

須及格者。 

一、 有關成績進

步獎勵金，針

對符合學分數

不及格達 1/2

以上之學生，

提出改善方案

：第一階段，

提出學習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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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同一班級且學業總平均成

績同分者，核發同一名次

之獎學金。 

c. 凡學生在前一學期內受到

記小過(含累計警告3次)

以上處分者不得提出申請

。 

B. 申請同學必須先符合上列資

格，才能申請本獎學金。 

(2) 本獎學金每學期辦理一次，

每班學業成績最優秀前3名者

(不能更改)，頒發獎學金如

下： 

A. 第 1 名獎學金新台幣 

10,000元整。 

B. 第 2 名獎學金新台幣 

6,000 元整。 

C. 第 3 名獎學金新台幣 

3,000 元整。 

 凡獲得本項獎學金之同

學，同一學期可重複領取本校

其他獎學金。 

(3) 有關僑生、外國籍學生(不含

短期交換生)之申請辦法及相

關規範，與本國籍學生合併

申請、審查辦理。 

(4) 本獎學金於每學期初由學務

處依教務處提供之各班成績

取前三名並彙整造冊，陳請

校長核准後頒發。 

2.  成績進步獎勵金： 

(1) 為鼓勵學生積極改善自我學

習態度，並培養良好規律讀

書習慣，進而提升學業成就

表現，使其能順利完成學業

。 

(2) 補助項目： 
A. 前學期末符合學分數不及

格達1/2以上，提出學習

改善計畫書(含輔導策略

、專責輔導老師)並完成

b. 同一班級且學業總平均成

績同分者，核發同一名次

之獎學金。 

c. 凡學生在前一學期內受到

記小過(含累計警告3次)以

上處分者不得提出申請。 

B. 申請同學必須先符合上列

資格，才能申請本獎學金

。 

(2)本獎學金每學期辦理一次

，每班學業成績最優秀前3

名者(不能更改)，頒發獎

學金如下： 

A.第 1 名獎學金新台幣 

10,000元整。 

B.第 2 名獎學金新台幣 

6,000 元整。 

C.第 3 名獎學金新台幣 

3,000 元整。 

凡獲得本項獎學金之同學，

同一學期可重複領取本校其他

獎學金。 

(3) 有關僑生、外國籍學生(

不含短期交換生)之申請

辦法及相關規範，與本

國籍學生合併申請、審

查辦理。 

(4) 本獎學金於每學期初由學

務處依教務處提供之各班

成績取前三名並彙整造冊

，陳請校長核准後頒發。 

2. 成績進步獎勵金： 

(1)為鼓勵學生積極改善自我

學習態度，並培養良好規

律讀書習慣，進而提升學

業成就表現，使其能順利

完成學業。 

(2)補助項目： 

A. 前學期末符合學分數不

及格達1/2以上，參與

系上輔導計畫，次學期

計畫書(含輔

導策略，專責

輔導老師)並

完成輔導，獎

勵 2,000元，

次學期全數及

格 者 ， 獲 得

3,000元獎勵

金。以鼓勵學

找到方法及逐

步改善。 

二、 績效獎勵金

，新增「各班

成績進步幅度

5%以上且學業

總成績及格者

，取進步幅度

排名最高之前

2名」，以鼓

勵學生更積極

學習。 

三、 專業領導力

獎勵金，修

正項目如下

： 

(一) 學生應繳交之

文件名稱修正

為輔導紀錄表

及服務心得紀

錄。 

(二) 學生一個學期

內服務時數累

計60小時，得

獎 勵 新 臺 幣

12,000元為上

限，新增「未

達成下一階段

時，超出時數

不予採計。」

之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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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獎勵2,000元，次學

期 全 數 及 格 者 ， 獲 得

3,000元獎勵金。 
B.績效獎勵金：(依學業總成

績進步幅度排序)各班成績

進步幅度5%以上且學業總成

績及格者，取進步幅度排名

最高之前2名，發給績效獎

勵金2,000元。 
3. 專業領導力獎勵金： 

(1) 配合各學系專業課程因課程

分組或專業訓練需求，由具

備專業能力及領導力之學生

於課後協助外考生或專業能

力不足學生精進能力，提供

獎勵金。 

(2) 每堂課程由教師向課程所屬

單位遞交申請計畫，由課程

所屬單位推選人員後，在公

告期間內統一向教學資源中

心提出申請。 

(3) 受獎勵學生於指定時間內繳

交輔導紀錄表及服務心得紀

錄時數紀錄，經認證即可獲

獎勵金。學期間服務時數採

階段累計，累計達15小時，

可得新臺幣3,000元獎勵金；

學期內服務時數累計60小時

，得獎勵新臺幣12,000元為

上限，未達成下一階段時，

超出時數不予採計。 

(4) 本案需每學期提出申請，獎

勵金額度經費用罄後即停止

受理申請。 

(5) 本獎勵金服務性質與教學助

理辦理內容相近，學期間具

教學助理身分資格學生不得

申請；已申請有教學助理協

助之課程亦不得申請。 

4、 專業傑出表現獎勵金： 

(1) 為鼓勵學生專業及傑出之表

全 數 及 格 者 ， 獲 得

3,000元獎勵金。  
B. 績效獎勵金：(依學業總

成績進步幅度排序)各班

成績進步幅度5%以上且

排名最高之前2名，發給

績效獎勵金2,000元。 
3. 專業領導力獎勵金： 

(1)配合各學系專業課程因課

程分組或專業訓練需求，

由具備專業能力及領導力

之學生於課後協助外考生

或專業能力不足學生精進

能力，提供獎勵金。 

(2)每堂課程由教師向課程所

屬單位遞交申請計畫，由

課程所屬單位推選人員後

，在公告期間內統一向教

學資源中心提出申請。 

(3)受獎勵學生於指定時間內

繳交服務紀錄表及服務時

數紀錄，經認證即可獲獎

勵金。學期間服務時數累

計達15小時，可得新臺幣

3,000元獎勵金；學期內獎

勵額度以新臺幣12,000元

為上限。 

(4)本案需每學期提出申請，

獎勵金額度經費用罄後即

停止受理申請。 

. 本獎勵金服務性質與教學

助理辦理內容相近，學期

間具教學助理身分資格學

生不得申請；已申請有教

學助理協助之課程亦不得

申請。 

4. 專業傑出表現獎勵金： 

(1) 為鼓勵學生專業及傑出之

表現，提供專業傑出獎勵

金。 

(2) 申請資格：參與校內外表

四、 專業傑出表現

獎勵金，新增

「同一作品獲

獎後，不得再

重複申請」之

文字，若學生

未獲獎得於下

學期再送作品

。 

五、 校外獲獎獎勵

金，新增「同

一獲獎獎項獎

勵金不得重複

支領。」爰 

相同比賽不同

獲獎獎項得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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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提供專業傑出獎勵金。 

(2) 申請資格：參與校內外表演

、製作，擔任重要職務(主角

、主奏、製作、編劇、設計

、技術)等之優秀學生。 

(3) 申請方式及獎勵：由系上推

薦3-4人，檢附推薦函與作品

相關資料，3年內作品皆可送

審，同一作品獲獎後，不得

再重複申請。  

(4) 審查：經審評選後，每名頒

發獎勵10,000元。 

5、 競賽獎勵金： 

(1) 本校各單位(含各系)辦理之

競賽獎金，依各單位及學系

競賽獎勵辦法提供獎金等，

每系獎勵金以20,000為原則

。 

(2) 校外獲獎獎勵金，依獲獎獎

項分級，檢附個人參與舉辦

競賽單位之獲獎證明，頒發

每名2,000至10,000元獎勵金

(如下表)，當年度同一場比

賽之獲獎獎項，獎勵一次為

限。 
金額(元) 屬性 

10,000 國際性競賽(三個國

家以上參賽者) 

8,000    全國性競賽 

5,000 區域性競賽 

2,000 私人機構 
 

演、製作，擔任重要職務(

主角、主奏、製作、編劇

、設計、技術)等之優秀學

生。 

(3) 申請方式及獎勵：由系上

推薦3-4人，檢附推薦函與

作品相關資料，3年內作品

皆可送審，同一作品限申

請一次。  

(4) 審查：經審評選後，每名

頒發獎勵10,000元。 

5.競賽獎勵金： 

(1) 本校各單位(含各系)辦理

之競賽獎金，依各單位及

學系競賽獎勵辦法提供獎

金等，每系獎勵金以

20,000為原則。 

(2) 校外獲獎獎勵金，依獲獎

獎項分級，檢附個人參與

舉辦競賽單位之獲獎 證

明，頒發每名2,000至

10,000元獎勵金(如下表)

，獎勵金不得重複支領。 
金額(元) 屬性 

10,000 國際性競賽(三個國 

家以上參賽者) 

8,000      全國性競賽 

5,000 區域性競賽 

2,000 私人機構 

 

 

(四)  就業力 

1. 專業證照補助 

 (1)為鼓勵本校學生積極參與各

職類專業證照考試，取得專

業證照，藉以提 升專業技

術能力及就業競爭力。  

(2)補助項目：  

A.證照考試報名費補助：通過

證照後，得補助1次報名費

最高5,000元為限。  

(四)  就業力 

1. 專業證照補助 

 (1)為鼓勵本校學生積極參

與各職類專業證照考試

，取得專業證照，藉以

提 升專業技術能力及就

業競爭力。  

(2)補助項目：  

(A)證照考試報名費補助：

通過證照後，得補助1次

調整標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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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專業證照獎勵金：依各單位

定義之專業證照，提供證照

獎勵金，每張 證照申請獎

勵1次為限。 

(3)獎助方式及額度依本校證照

補助辦法。  

2.習藝生獎勵 參與文化部文資

局、傳統藝術中心等相關計

畫獲選之習藝生，每人限獎 

勵一次，10,000元。  

3.教育人獎勵 考取教育學程者

，完成2/3學分以上者，得申請

一次性獎勵10,000元。 

報名費最高5,000元為限

。  

(B)專業證照獎勵金：依各

單位定義之專業證照，

提供證照獎勵金，每張 

證照申請獎勵1次為限。 

(3)獎助方式及額度依本校

證照補助辦法。  

2.習藝生獎勵 參與文化部

文資局、傳統藝術中心

等相關計畫獲選之習藝

生，每人限獎 勵一次，

10,000元。  

3.教育人獎勵 考取教育學

程者，完成2/3學分以上

者，得申請一次性獎勵

10,000元。 

(五) 身心力： 

1. 希望助學金： 

(1) 補助對象：家庭突然遭到變

故【含學生本人或父母遭遇

天災、意外事件或家庭變

故、學生本人或父母死亡、

學生本人或父母罹患重大傷

病(須領有有效期限內之重

大傷病卡)、其他重大災變

等】，急需生活相關費用，

經老師通報協助申請者。 

(2) 救助標準及補助金額： 

B.學生本人或父母遭遇天災、

意外事件或家庭變故，致經

濟困難，或有其他必要救助

情形者，補助20,000元。 

C.父母一方死亡者核發20,000

元，父母同時死亡者核發

40,000元。 

D.死亡之學生核發新台幣

20,000元，重傷(住院7日以

上)之學生核發15,000元，

中度傷勢(住院滿4日～未滿

7日)之學生10,000元，輕度

(五) 身心力： 

1. 希望助學金： 

A.補助對象：家庭突然遭到

變故【含學生本人或父母

遭遇天災、意外事件或家

庭變故、學生本人或父母

死亡、學生本人或父母罹

患重大傷病(須領有有效

期限內之重大傷病卡)、

其他重大災變等】，急需

生活相關費用，經老師通

報協助申請者。 

B. 救助標準及補助金額： 

(A)學生本人或父母遭遇天

災、意外事件或家庭變

故，致經濟困難，或有其

他必要救助情形者，補助

20,000元。 

(B) 父 母 一 方 死 亡 者 核 發

20,000元，父母同時死亡

者核發40,000元。 

(C)死亡之學生核發新台幣

20,000元，重傷(住院7日

以上)之學生核發15,000

1. 學務處業辦單

位已於113年4月

30日開會討論，

為維持公平性及

提升救助效益，

修正救助標準及

補助金額發放原

則。 

2.順修標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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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勢 (如需住院滿2日～未

滿4日)之學生5,000元。 

E.學生本人或父母罹患重大傷

病(有效期限內之重大傷病

卡可申請1次，不受申請期

程限制)，致經濟困難，或

有其他必要救助情形者，補

助20,000元。 

F.同一事件以家庭為單位，申

請以一次為限。 

(3) 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6個月

內，向本校學務處提出申

請。 

元，中度傷勢(住院滿3日

～未滿7日)之學生10,000

元，輕傷(未住院～住院滿

2日)之學生5,000元。 

(D)學生本人或父母罹患重大

傷病(有效期限內之重大

傷病卡可申請1次，不受

申請期程限制)，致經濟

困難，或有其他必要救助

情形者，補助20,000元。 

(E)同一事件以家庭為單位，

申請以一次為限。 

C.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6個月

內，向本校學務處提出申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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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戲曲學院築夢深耕獎助計畫第四點修正規定  
112.10.18 第 358次行政會議通過 

113.6.19第 366次行政會議通過 

 

四、 築夢獎助項目  

(一) 自主力：  

    自主學習獎勵金：為鼓勵自主學習計畫意願及提升品質，參與本校自主學

習計畫，通過申請且完成課程者，繳交成果報告後，由教務處組成評選小組評

選擇優發放自主學習 獎勵金，最多 5名，每位發獎勵金 2,000元。  

(二) 國際力  

1. 國際交流方案   

(1) 補助範圍：在校學生參與海外暑期課程、海外短期課程、國際學術研討會

、國際參訪及國際競賽、國際志工服務或其他國際交流相關活動。 
(2) 補助內容： 

A. 機票獎助金：經審查通過後補助部分機票費，依「本校專案計畫補助國際

交流活動實施要點」額度辦理。請申請者務必詳閱相關規定。機票補助標

準如下： 

a. 歐洲、美洲、非洲地區：補助上限三萬元整。 

b. 大洋洲地區：補助上限二萬五千元整。 

c. 亞洲地區：補助上限一萬元整。 

B. 學生國際交流獎助金：請依研發處公告受理間，經由所屬學系或單位提出

書面申請。經審核通過者，依交流活動國家地區： 

a. 亞洲地區每名獎助上限二萬五千元整。 

b.歐洲、美洲、大洋洲及非洲地區每名獎助上限五萬元整。 

C. 若同時申請本校專案計畫補助國際交流活動實施要點補助、教育部學海飛

颺計畫或學海惜珠計畫及其他同性質之出國相關獎助學金及補助，則得酌

減獎助經費。 

(3)申請方式：依每年度公告申請期間及辦法辦理。 

2. 外國語言課程學習及檢定方案獎助學金  

(1) 鼓勵語言學習：為鼓勵學生具備多元語言能力，提供語言學習補助，以提

升國際能力，參與校外語言課程，提供單據核實補助最高上限 5,000元，

每年至多補助 2次，當年報名進一階之課程，則額外獎助 2,000元。申請

需檢附課程繳費證明（限當年度收據）、學習成果紀錄及結業證書/上課出

席證明。  

(2) 外國語言檢定方案：參與語文能力檢定（認證）者通過者，每名核發

3,000 元-5,000元，申請需檢附報名費繳費證明（限當年度收據）及語

文檢定成績單。  
(三) 專業力   

1. 學院部優秀學生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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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生素質，鼓勵在學學生努力向上，特設置優秀學生獎學金，新生除外。  

A. 申請資格：  

a.平均成績 80分以上且每科須及格者。  

b.同一班級且學業總平均成績同分者，核發同一名次之獎學金。  

c.凡學生在前一學期內受到記小過(含累計警告 3次)以上處分者不得提出申

請。  

B. 申請同學必須先符合上列資格，才能申請本獎學金。  

(2) 本獎學金每學期辦理一次，每班學業成績最優秀前3名者(不能更改)，頒發

獎學金如下：  

A. 第 1 名獎學金新台幣 10,000元整。  

B. 第 2 名獎學金新台幣 6,000 元整。  

C. 第 3 名獎學金新台幣 3,000 元整。  

 凡獲得本項獎學金之同學，同一學期可重複領取本校其他獎學金。  

(3) 有關僑生、外國籍學生(不含短期交換生)之申請辦法及相關規範，與本國籍

學生合併申請、審查辦理。 

(4) 本獎學金於每學期初由學務處依教務處提供之各班成績取前三名並彙整造冊，

陳請校長核准後頒發。 

2.  成績進步獎勵金：  

(1) 為鼓勵學生積極改善自我學習態度，並培養良好規律讀書習慣，進而提升學

業成就表現，使其能順利完成學業。  

(2) 補助項目：  

A. 前學期末符合學分數不及格達1/2以上，提出學習改善計畫書(含輔導策略、

專責輔導老師)並完成輔導獎勵2,000元，次學期全數及格者，獲得3,000

元獎勵金。   

B. 績效獎勵金：(依學業總成績進步幅度排序)各班成績進步幅度5%以上且學

業總成績及格者，取進步幅度排名最高之前2名，發給績效獎勵金2,000元。 

3. 專業領導力獎勵金：  

(1) 配合各學系專業課程因課程分組或專業訓練需求，由具備專業能力及領導力

之學生於課後協助外考生或專業能力不足學生精進能力，提供獎勵金。  

(2) 每堂課程由教師向課程所屬單位遞交申請計畫，由課程所屬單位推選人員後 

，在公告期間內統一向教學資源中心提出申請。  

(3) 受獎勵學生於指定時間內繳交輔導紀錄表及服務心得紀錄時數紀錄，經認證

即可獲獎勵金。學期間服務時數採階段累計，累計達 15小時，可得新臺幣

3,000元獎勵金；學期內服務時數累計 60小時，得獎勵新臺幣 12,000元為上

限，未達成下一階段時，超出時數不予採計。  

(4) 本案需每學期提出申請，獎勵金額度經費用罄後即停止受理申請。  

(5) 本獎勵金服務性質與教學助理辦理內容相近，學期間具教學助理身分資格學

生不得申請；已申請有教學助理協助之課程亦不得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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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專業傑出表現獎勵金：  

(1) 為鼓勵學生專業及傑出之表現，提供專業傑出獎勵金。  

(2) 申請資格：參與校內外表演、製作，擔任重要職務(主角、主奏、製作、編

劇、設計、技術)等之優秀學生。 

(3) 申請方式及獎勵：由系上推薦3-4人，檢附推薦函與作品相關資料，3年內

作品皆可送審，同一作品獲獎後，不得再重複申請。 

(4) 審查：經審評選後，每名頒發獎勵10,000元。  

5. 競賽獎勵金：  

(1) 本校各單位(含各系)辦理之競賽獎金，依各單位及學系競賽獎勵辦法提

供獎金等，每系獎勵金以 20,000為原則。  

(2) 校外獲獎獎勵金，依獲獎獎項分級，檢附個人參與舉辦競賽單位之獲獎

證明，頒發每名 2,000至 10,000元獎勵金(如下表)，當年度同一場比賽

之獲獎獎項，獎勵一次為限。  

金額(元)  屬性  

10,000  國際性競賽(三個國家以上參賽者)  

8,000      全國性競賽  

5,000  區域性競賽  

2,000  私人機構  

  

(四) 就業力  

  

1. 專業證照補助  

(1) 為鼓勵本校學生積極參與各職類專業證照考試，取得專業證照，藉以提升

專業技術能力及就業競爭力。  

(2) 補助項目：  

A. 證照考試報名費補助：通過證照後，得補助1次報名費最高5,000元為限。  

B. 專業證照獎勵金：依各單位定義之專業證照，提供證照獎勵金，每張證

照申請獎勵1次為限。  

(3) 獎助方式及額度依本校證照補助辦法。  

2. 習藝生獎勵  

    參與文化部文資局、傳統藝術中心等相關計畫獲選之習藝生，每人限獎勵

一次，10,000元。  

3. 教育人獎勵考取教育學程者，完成 2/3學分以上者，得申請一次性獎勵

10,000元。  

  

(五) 身心力：  

1. 希望助學金：  

(1) 補助對象：家庭突然遭到變故【含學生本人或父母遭遇天災、意外事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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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變故、學生本人或父母死亡、學生本人或父母罹患重大傷病(須領有有

效期限內之重大傷病卡)、其他重大災變等】，急需生活相關費用，經老師

通報協助申請者。  

(2) 救助標準及補助金額：   

A. 學生本人或父母遭遇天災、意外事件或家庭變故，致經濟困難，或有其

他必要救助情形者，補助 20,000元。  

B. 父母一方死亡者核發 20,000元，父母同時死亡者核發 40,000元。  

C. 死亡之學生核發新台幣 20,000元，重傷(住院 7日以上)之學生核發

15,000元，中度傷勢(住院滿 4日～未滿 7日)之學生 10,000元，輕度

傷勢 (如需住院滿 2日～未滿 4日)之學生 5,000元。  

D. 學生本人或父母罹患重大傷病(有效期限內之重大傷病卡可申請 1次，不

受申請期程限制)，致經濟困難，或有其他必要救助情形者，補助 

20,000元。  

E. 同一事件以家庭為單位，申請以一次為限。  

C. 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 6個月內，向本校學務處提出申請。  

2. 交通助學金：  

(1) 為鼓勵學生定期返鄉與家庭維持良好關係。  

(2) 補助對象：以經濟不利學生為優先對象，優先補助偏遠(參考中央規定) 

及離島地區學生交通助學金。  

(3) 補助額度：  

學生戶籍所在地  每學期補助金額(元)  

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宜蘭縣桃園

市、新竹縣、新竹市、苗栗縣  
1,000  

臺中市、南投縣、彰化縣、雲林縣嘉義

市、嘉義縣  
2,000  

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花蓮縣臺東

縣、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  
3,000  

(4) 申請時間：每學期開學兩週內提出申請，每學期限申請 1次，獎勵金額度

經費用罄後即停止受理申請。  

20230913
打字機文字
64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教學助理制度實施要點 

修正草案總說明 

教學助理業務現行依照「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教學助理制度實施要點」

及「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教學助理培訓暨考核要點」辦理，惟其中「教學助

理制度實施要點」內容多處用詞模糊導致業務辦理困難，另「教學助理培

訓暨考核要點」多處內文與「教學助理制度實施要點」內容重覆，擬將「教

學助理培訓暨考核要點」內容整併入「教學助理制度實施要點」，爰擬具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教學助理制度實施與管理考核要點」修正草案，其修

正要點如下： 

一、 修正要點第二點，現行教學助理所需經費全由教育部補助之高等教育

深耕計畫經費支應，未使用本校工讀金，故移除相關文字說明以符合

執行事實。 

二、 第三點增加教學助理分類說明，並刪除原要點第三點第一項學科教學

助理工作內容有關「分組演練、練習、演練」等字樣，使學科教學助

理與術科教學助理工作區分更加明確。 

三、 修正第四點教學助理申請條件內容如下： 

(一) 修正第四點第一項第二款有關課程量詞。 

(二) 修正要點第四點第二項申請期程，以符合現行實施。 

20230913
打字機文字
65

20230913
打字機文字
提案/附件5

20230913
打字機文字

20230913
打字機文字

20230913
打字機文字

20230913
打字機文字



(三) 縮減第四點第三項第一、二款關於申請期程說明，簡化為一項文

字敘述，並新增簽約日說明。 

(四) 修正第四點第四項有關申請文件規範文字編排方式。 

四、 修正第五點有關審查作業敘述內容如下： 

(一) 新增第五點第一項有關教學助理審查小組組成之規範，包含審

查小組職務、小組人員組成及任期敘述。 

(二) 原要點第五點第一項審查方式因新增項目，故更改項次為第二

項，並新增說明文字及修正第一款有關審查階段文字內容。 

(三) 因新增項目，更正第五點第二項項次為第三項，並將項目名稱由

審查項目更改為審查原則。 

(四) 整併現行要點第六點第一項有關教學助理遴選相關條件敘述

內容至第五點第三項第三款教學助理審查原則相關說明的第五

目及第六目，並新增第五點第二項第七目有關審查時優先考量獲

教學創新獎勵課程之說明。 

(五) 新增第五點第四項有關遇到申請學生未能提出相關修課成績證

明之情形後續辦理方法、第五項有關審查時間與結果公告相關規

範及第六項有關教學助理人員替補相關規範。 

五、 修正第六點教學助理管理內容如下： 

(一) 移除第六點標題有關遴用之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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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原要點第六點第一項有關教學助理遴選原則內容整併至第五點

第二項第三款教學助理審查原則。 

(三) 精簡原要點第六點第二項薪資文字敘述，項次更正為第一項。 

(四) 原要點第六點第三項有關教學助理工作時數因項次更動更正為

第二項，並增加第六點第二項詳細說明。 

(五) 原要點第六點第四項有關教學助理工作內容規範因項次更動更

正為第三項，並新增第二款、第三款內容。 

(六) 原要點第六點第五項因項次更動更正為第四項，標題有關獎勵

文字敘述移除。 

(七) 將第六點第四項第一款內容抽換為「教學助理培訓暨考核要點」

第四點第二項內容。 

(八) 第六點第四項第二款內容與「教學助理培訓暨考核要點」第五

點第二項第二款內文重合，故整併。 

(九) 新增第六點第四項第三款，內容為「教學助理培訓暨考核要點」

第五點第二項第二款內容整併入。 

(十) 新增第六點第四項第四款，內容為「教學助理培訓暨考核要點」

第五點第二項第二款及第四點第三項整併。 

(十一) 第六點第五項第四款原要點第六點第五項第四款排序後移。 

(十二) 新增第六點第五項。此項為「教學助理培訓暨考核要點」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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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點內容。 

六、 因現行執行已不強制約束獲配教學助理之教師參與期末成果分享會，改

以邀請並鼓勵之形式，故刪除原要點第七點。 

七、 新增第七點，有關本要點未盡事宜應依照「專科以上學校兼任助理勞動

權益保障指導原則」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之敘述，以防止突發狀況導致

勞雇雙方權益受損。 

八、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教學助理培訓暨考核要點」於本要點修正通過後廢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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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教學助理制度實施與管理考核要點 

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名稱：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教

學助理制度實施與管理考核

要點 

名稱：「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教學助理制度實施要點」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教學助

理培訓暨考核要點」 

將「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教學

助理培訓暨考核要點」併入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教學助

理制度實施要點」，將內容

整併，更名為「國立臺灣戲

曲學院教學助理制度實施與

管理考核要點」。 

一、國立臺灣戲曲學院（以

下簡稱本校）為提昇全校課

程教學品質，支持教師發展

教學，強化學生學習成效，

特訂定本要點。 

一、國立臺灣戲曲學院（以

下簡稱本校）為提昇全

校課程教學品質，支持

教師發展教學，強化學

生學習成效，特訂定本

要點。 

無修正內容。 

 

 

 

 

 

二、教學助理所需之經費由

教育部相關補助經費規定辦

理。 

二、教學助理制度所需之經

費依本校工讀金及教育

部相關補助經費規定辦

理。 

一、現行教學助理所需經費

全由教育部補助之高等

教育深耕計畫經費支

應，未使用本校工讀

金，故移除相關文字說

明以符合執行事實。 

三、本要點所稱「教學助

理」（Teaching Assistant, 

TA），係指本校在學學生協

助教師進行教學活動，負責

教學輔導、分組討論、分組

練習或其他教學輔導等相關

工作之助理。教學助理依所

協助課程之教學實務內容不

同分為二類，其工作項目如

下： 

(一) 學科教學助理—教學

TA 

1.學科教學助理以協助專

業學科課程教學為主。 

三、本要點所稱「教學助

理」（Teaching Assistant, 

TA），係指本校在學學生協

助教師進行教學活動，負責

教學輔導、分組討論、分組

練習或其他教學輔導等相關

工作之助理。教學助理之分

類及工作項目如下： 

(二) 學科教學助理—教學

TA 

1. 學科教學助理以協助專

業學科課程教學為主。 

2. 主要任務為協助教師發

展與管理課程：課程準

一、增加教學助理分類說明

文字。 

二、第三點第一項有關：分

組演練、演練、練習等

文字說明不符合學科教

學助理工作內容，應為

術課教學助理工作範

圍，為使學科與術科教

學助理工作分工更明

確，移除「或分組演

練」、「或演練」、（練習

或演練）之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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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任務為協助教師發

展與管理課程：課程準

備、課堂協助、課後輔

導，並配合課程分組討

論之需要，在授課老師

指導下，帶領同學進行

小組討論。 

3.具體工作內容包括：協

助教師準備教材資料、

參與上課、帶領分組討

論、管理維護課程網

頁、紀錄教學（影音資

料），以及其他各項教學

輔助與學習輔導工作。 

（二） 術科教學助理—技術

TA 

1. 術科教學助理以協助專

業術科課程教學為主。 

2. 主要任務為協助教師發

展與管理課程：課程準

備、課堂示範與協助、

課後指導練習（排演），

並配合課程需要，在授

課老師指導下協助各項

教學活動。 

3. 具體工作內容包括：協

助教師準備教材資料、

參與上課、協助教學、

負責帶領課中課後分組

練習、排演、活動、課

後學習輔導（如協助學

生排練、創作等）、紀錄

教學（影音資料）、管理

維護課程網頁，以及其

他各項教學輔助與學習

輔導工作。 

備、課堂協助、課後輔

導，並配合課程分組討

論（或分組演練）之需

要，在授課老師指導

下，帶領同學進行小組

討論或演練。 

3. 具體工作內容包括：協

助教師準備教材資料、

參與上課、帶領分組討

論（練習或演練）、管理

維護課程網頁、紀錄教

學（影音資料），以及其

他各項教學輔助與學習

輔導工作。 

（二） 術科教學助理—技

術 TA 

1. 術科教學助理以協助專

業術科課程教學為主。 

2. 主要任務為協助教師發

展與管理課程：課程準

備、課堂示範與協助、

課後指導練習（排演），

並配合課程需要，在授

課老師指導下協助各項

教學活動。 

3. 具體工作內容包括：協

助教師準備教材資料、

參與上課、協助教學、

負責帶領課中課後分組

練習、排演、活動、課

後學習輔導（如協助學

生排練、創作等）、紀錄

教學（影音資料）、管理

維護課程網頁，以及其

他各項教學輔助與學習

輔導工作。 

四、申請條件 

(一) 申請對象與原則 

四、申請條件 

(一) 申請對象與原則 

(一)修正第四點第一項第二

款文字敘述中量詞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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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本校專、兼任教師提出

申請。 

2. 每位教師每學期以申請 1

件（1門課程）為原則。 

3. 依教育部補助經費規劃

該年度教學助理人數，

並公告本校各教學單位

周知。 

 

(二)申請期程 

於每學期校行事曆訂定

第 15週至第 18週開放

申請開放申請，詳細日

期依學期公告為準。 

 

(三)各學期教學助理執行期

程 

上學期為簽約日起至 12月

31日止；下學期為簽約日

起至 6月 30日止，簽約日

應為該學期開學日。 

 

(四)申請文件 

申請時需檢送「教學助理補

助計畫申請表」，內容包

含： 

1. 申請教師基本資料。 

2. 擬聘教學助理人員基本

資料。 

3. 課程大綱，內容包括： 

(1)課程名稱、授課時間、

地點、預定授課對象及預估

修課學生人數。 

(2)課程簡介（包含課程精

神與理念、具體教學目

標）。 

(3)預定每週教學進度及內

容。 

1. 由本校專、兼任教師提

出申請。 

2. 每位教師每學期以申請

1件（1個課程）為原

則。 

3. 依教育部補助經費規劃

該年度教學助理人數，

並公告本校各教學單位

周知。 

 

(二)申請時間 

自前一學期末開始至當

學期選課結束後 2週

止。 

 

(三)各學期教學助理執行

期程： 

1. 上學期為簽約日起至 12

月 31日止。 

2. 下學期為簽約日起至 6

月 30日止。 

 

(四)申請文件  

1. 「教學助理補助計畫申

請表」（如附件）。 

2. 教學發展計畫概述。 

3. 課程大綱：(申請學科、

術科教學助理)內容應包

括： 

課程名稱、授課時間、地

點、預定授課對象及預估

修課學生人數。 

課程簡介（包含課程精神

與理念、具體教學目標）。 

預定每週教學進度及內

容。 

創意及特殊規劃（教學活

動、作業與學習設計…）。 

用。 

(二)修正第四點第二項申請

期程文字說明。並因現

行要點中提及申請時間

造成業務辦理困難，故

重新訂定申請工作期

程，以使後續業務辦理

順利。 

(三)縮減第四點第三項第

一、二款，簡化為一項

文字敘述，並新增簽約

日應訂為開學日之說

明。 

(四)修正第四點第四項有關

申請文件規範文字編排

方式。將內容以目編

排，使要點更易閱讀，

並依現行執行新增第六

目有關申請時需繳交擬

聘教學助理人員修課成

績證明之文字說明；原

要點規範第四點第四項

第二款申請時須遞交

「教學發展計畫概

述」，於目前執行時已

不收件此項目，故移除

相關文字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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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創意及特殊規劃（教學

活動、作業與學習設

計…）。 

(5)學生學習之評量方式。 

4. 教學助理之工作規劃。 

5. 預期成果。 

6. 擬聘教學助理人員曾修

課成績證明(含修課學年

學期及修課成績)。 

學生學習之評量方式。 

4.教學助理之工作規劃。 

5.預期成果。 

五、審查作業、公告及遞補

方式 

(一)審查小組組成 

1. 教學助理資格之審

查由教學助理審查

小組掌理之。 

2. 教學助理審查小組

由教務長為召集

人，副校長、教務

長、各學系主任及

通識教育中心主任

為當然委員。委員

任期由每年度 8月

1日開始至次年 7

月 31截止，由校長

聘任後生效。 

 

(二)審查方式 

教學助理申請案應依本

要點第五點第三項審查

原則為審查標準，審查

分為二階段： 

1. 第一階段：申請案經

課程所屬單位審查

後，提送教務處教學

資源中心彙辦。 

2. 第二階段：送交由教

學助理審查小組審

查。 

第五點 審查作業 

(一)審查方式 

1.第一階段：經各學系

審查後，排列優先順序

提送教務處教學資源中

心彙辦。 

2.第二階段：送交由教

學助理審核小組審查。

（小組委員由校長聘任

組成）。 

 

(二)審查項目 

1.課程計畫之完備性。 

2.教學助理工作規劃之

完善性。 

3.提昇教學發展與學習

支持之預期成果的可能

性。 

4.其他有關課程與教學

品質之提昇、可行性與

創新性。 

一、第五點新增為審查審查

作業、公告及遞補方式 

二、新增第五點第一項有關

教學助理審查委員組成

相關規範，其中包含審

查委員職務、委員人員

組成及任期敘述。 

三、原要點第五點第一項審

查方式因新增項目，故

更改項次為第二項，並

新增有關審查應依審查

原則為標準之說明文

字。另修正第五點第二

項第一款： 

1. 原要點內文敘述第

一階段申請由各學

系審查，此敘述方

式未涵蓋到通識中

心，故將相關文字

說明更正為申請課

程所屬單位。 

2. 現行執行未強制各

課程單位進行申請

案排序，故將相關

文字敘述移除。 

四、因新增項次，故將原要

點第五點第二項項次後

移為第五點第三項，並

將項目名稱由審查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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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審查原則 

(1) 課程計畫之完備性。 

(2) 教學助理工作規劃之

完善性。 

(3) 提昇教學發展與學習

支持之預期成果的可

能性。  

(4) 其他有關課程與教學

品質之提昇、可行性

與創新性。 

(5) 以該學系三年級以

上、成績優秀、並曾

修習該課程之學生為

聘用原則。若有特殊

情形，教學助理是否

勝任教學至助理工作

得由教學助理審查小

組進行審議。 

(6) 當學期修習該課程之

學生不得擔任該課程

之教學助理。毎名教

學助理以擔任 1 門

科目之教學助理為

限。 

(7) 獲教學創新獎勵課程

得優先考量提供教學

助理以輔助課程。 

 

(四) 如遇新創課程、課程標

準變更或其他因素導致

推薦申請學生未能提出

相關修課成績證明之情

形，於申請時需提出相

關說明，並由教學助理

審查小組審議。 

 

(五)審查時間與結果公告 

改為審查原則。 

五、第五點第二項第五目及

第六目說明為現行規定

第六點第一項文字內

容，為使要點內容組織

性提升，移動文字至此

項目說明。並新增若有

特殊情形則由教學助理

審查委員會進行審議之

文字說明。 

六、為支持教學創新，新增

第五點第二項第七目說

明。 

七、新增第五點第四項有關

遇到申請學生未能提出

相關修課成績證明之情

形後續辦理方法。 

八、新增第五點第五項有關

審查時間與結果公告相

關規範。 

九、新增第五點第六項說明

教學助理遺缺遞補之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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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於寒暑假期間召開次

學期教學助理資格審查

會議，經教學助理審查

小組審議並通過名單

後，於開學前公告審查

結果。 

 

(六)教學助理遺缺遞補 

1. 教學助理未盡教學輔

導義務或其他特殊原

因而無法適任者，授

課教師得要求終止聘

任，取消其教學助理

資格並停止核撥薪

資；若學期開始未滿

四週，所遺缺額得由

教師依程序另外推薦

人選，經教學助理審

查委員會審議通過後

遞補之；若開學已超

過四週則遇缺不補。 

2. 獲選教學助理之課程

如因故停開，所遺缺

額，得由該系提出申

請教學助理之課程備

取順序遞補之。 

六、 教學助理管理  

(一) 薪資： 

大學生毎名每小時工讀

金依勞動部相關給付標準

辦理。 

(二) 工作時數： 

教學助理毎月工作時數

依契約辦理(工作時數依

每年補助規劃訂定)。依

照勞動基準法規定，教

學助理每日正常工作時

間不得超過 8小時；連

第六點 教學助理之遴用與

管理 

(一)遴選原則： 

教學助理由各學系與教學

助理審核小組遴選，以該

學系三年級以上、成績優

秀學生為聘用標準，惟修

習該課程之學生不得擔任

該課程之教學助理。毎名

教學助理以擔任 1門科目

之教學助理為原則。 

 

一、第六點關於教學助理

遴用原則內容已移至

第五點第二項，故將

第六點標題與第六點

第一項有關遴用之文

字及敘述移除。 

二、 原要點第六點第二項

有關教學助理服務項

目敘述內容整併後移

至第六點第三項第二

款工作內容敘述；有

關服務時數表填寫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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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工作 4小時至少應休

息 30分鐘。 

(三) 工作內容： 

1. 依照本要點第三條教學

助理之分類及工作說明

為主，並需要配合參與

教務處所規劃之教學助

理相關活動。 

2. 教學助理服務項目以支

援教學為限，教師不得

要求教學助理處理個人

研究工作及與課程無關

之行政庶務，且教學助

理不可代理教師授課，

如有違反將撤銷該課程

補助。 

3. 教學助理於工作期間

內，如遭遇不合理工作

要求，得向教務處教學

資源中心提出申訴。 

(四) 教學助理培訓與管考 

1. 教學助理須具備學科或

術科專業素養、資訊媒

體操作技能及協調輔導

能力，故教學助理應義

務參與教學資源中心所

舉辦之各項培訓課程、

研習工作坊、成果發

表、綜合座談、檢討會

及考評訪視等教學助理

業務相關活動，以提昇

協助教學職能。 

2. 教學助理應切實遵照教

師之指示協助發展教學

與學習支持，每個工作

時段確實填寫「工作服

務記錄表」，並由授課

教師與教學單位主管核

(二)薪級資格： 

大學生毎名每小時工讀金

依勞動部相關給付標準辦

理，服務項目以支援教學

為限，名列於申請表單；

毎個服務時段均應填寫服

務紀錄表並經授課教師簽

名。 

 

(三)工作時數： 

教學助理毎月工作時數依

契約辦理。 

 

(四)工作內容： 

依照本要點第三條教學助

理之分類及工作說明為

主，並需要配合參與教務

處所規劃之教學助理相關

活動。 

 

(五)教學助理培訓、管考與

獎勵 

1. 教學助理有參加校內外

辦理之教學助理培訓等

有關研討活動及接受教

學助理訪視考評之義

務，完成訓練課程者頒

發「教學助理證書」。 

2. 教學助理應切實遵照教

師之指示協助發展教學

與學習支持，並於學期

開始後填寫「工作週

誌」送交教務處教學資

源中心備查作為考評依

據。 

3. 教學助理需協助教師彙

整課程教學成果提報教

務處，並參與教學 TA期

分敘述依現行辦理修

正內容後後移至第六

點第四項第二款。 

三、 新增第六點第二項有

關教學助理工作時數

詳細說明，註明需依

照勞動基準法相關休

息規定進行工作規

劃。 

四、 新增第六點第三項第

二款有關教學助理工

作內容不包含授課教

師行政及研究庶務及

教學助理不得代理授

課之文字說明，以維

護教學助理權益。 

五、 新增第六點第三項第

三款有關教學助理遭

遇不合理工作要求，

可向教學資源中心提

出申訴之說明。 

六、 修正第六點第四項標題

刪除「獎勵」文字，原

先有包含獎勵字樣，依

現行辦法與業務辦理狀

況，教學助理完成工作

並通過評鑑可得「教學

助理證書」。教學助理

證書僅為證明文件，並

非獎勵性質，故將相關

文字敘述移除。 

七、 新增第六點第四項第一

款：新增教學助理應具

備之素養等文字。(併

入教學助理培訓暨考核

要點第四點第二項之詳

細敘述)，原要點第六

點第五項第一款有關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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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後，於次月 5 日前

繳交至教務處教學資源

中心，並依程序撥付薪

資。 

3. 為瞭解教學助理制度實

施成效，教學助理應依

期限繳交下列資料至教

務處教學資源中心留存

備查： 

(1) 教學助理工作週誌。 

(2) 期中研習報告。 

(3) 期末成果報告。 

(4) 教學助理工作成效回

饋表(教學助理填

寫)。 

(5) 教學助理考核評分表

(授課教師填寫)。 

(6) 其他約定需繳交資

料。  

4. 教學助理業務相關活動出

席狀況及應繳資料繳交情

況列為考核及續聘之依

據，如無法出席業務相關

活動者，須遞交「教學助

理請假單」。除因本校其

他公務需求並有公假證明

者，缺席達兩場次以上

者，次學期將不予聘用。 

5. 本校得辦理教學助理實

地訪視、修課學生調查

及服務檔案抽查等考評

工作；並得辦理優秀教

學助理選拔，獎勵表現

優良之教學助理。 

(五) 教學助理證書 

符合下列二項條件並經

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審

核通過者，獲頒當學期

末成果發表，報告學期

成果與心得。(刪除) 

4. 本校得辦理教學助理實

地訪視、修課學生調查

及服務檔案抽查等考評

工作；並得辦理優秀教

學助理選拔，獎勵表現

優良之教學助理。 

發教學助理證書，後移

至第六點第六項。 

八、 修正第六點第四項第二

款，教學助理工作服務

紀錄表等內容。(將教

學助理培訓暨考核要點

第五點第二項第二款內

容包含工作紀錄表繳交

日期等詳細規範併入本

點，使規定更精確。) 

九、 新增第六點第四項第三

款有關規範教學助理工

作中需繳交資料。(將

培訓暨考核要點第五點

第二項第二、第三款內

容整合至本點)  

十、新增第六點第四項第

四款說明教學助理出

席活動、資料繳交及

無法出席之相關規

範。(為原培訓暨考

核要點第五點第二項

第二款及第四點第三

項整併。) 

十一、 條目更動：第六點

第四項第五款為原要

點第六點第五項第四

款，因內容增加排序

後移。 

十二、 新增第六點第五

項，規範有關教學助

理證書頒發方式。(此

項併入原培訓暨考核

要點第六點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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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教學助理證書」。 

1. 按時填寫與繳交教學助

理之各式資料，無三次

以上遲繳或缺繳紀錄

者。 

2. 參與教學資源中心辦理

有關訓練課程與活動，

出席率達百分之百者

(因本校其他公務缺

席，但有公假證明者不

在此限)。 

 

 七、獲配教學助理之教師及

教學助理應於每學期期末出

席教學經驗成果分享座談

會，以利經驗交流，並作為

次學期持續補助之重要參

考。 

一、本點刪除。 

二、有關教學助理參與成果

分享會之義務相關規定

已整併至要點第六點第

四項說明，另現行執行

已不強制約束獲配教學

助理之教師參與期末成

果分享會，改以邀請並

鼓勵之形式，故本點移

除。 

七、本要點未盡事宜應依勞

動部「專科以上學校兼任助

理勞動權益保障指導原則」

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一、本點新增。 

二、為防範本要點未盡事宜

導致勞雇雙方權益受影

響，故新增此點說明以

因應突發狀況。 

八、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

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修正時亦同。 

八、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

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修正時亦同。 

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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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教學助理制度實施與管理考核要點 

  

99年12月15日第109次行政會議修正後通過  

101年10月24日第154次行政會議修正  

108年1月23日第297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0年 10月 20日第 334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13年 6月 19日第 366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一、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以下簡稱本校）為提昇全校課程教學品質，支持教師

發展教學，強化學生學習成效，特訂定本要點。 

二、 教學助理所需之經費由教育部相關補助經費規定辦理。 

三、 本要點所稱「教學助理」（Teaching Assistant, TA），係指本校在學學生

協助教師進行教學活動，負責教學輔導、分組討論、分組練習或其他教學

輔導等相關工作之助理。教學助理依所協助課程之教學實務內容不同分為

二類，其工作項目如下： 

(一)學科教學助理—教學 TA 

1. 學科教學助理以協助專業學科課程教學為主。 

2. 主要任務為協助教師發展與管理課程：課程準備、課堂協助、課後

輔導，並配合課程分組討論之需要，在授課老師指導下，帶領同學

進行小組討論。 

3. 具體工作內容包括：協助教師準備教材資料、參與上課、帶領分組

討論、管理維護課程網頁、紀錄教學（影音資料），以及其他各項

教學輔助與學習輔導工作。 

(二) 術科教學助理—技術 TA 

1. 術科教學助理以協助專業術科課程教學為主。 

2. 主要任務為協助教師發展與管理課程：課程準備、課堂示範與協

助、課後指導練習（排演），並配合課程需要，在授課老師指導下

協助各項教學活動。 

3. 具體工作內容包括：協助教師準備教材資料、參與上課、協助教

學、負責帶領課中課後分組練習、排演、活動、課後學習輔導（如

協助學生排練、創作等）、紀錄教學（影音資料）、管理維護課程網

頁，以及其他各項教學輔助與學習輔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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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申請條件 

(一)申請對象與原則 

1. 由本校專、兼任教師提出申請。 

2. 每位教師每學期以申請 1件（1門課程）為原則。 

3. 依教育部補助經費規劃該年度教學助理人數，並公告本校各教學單

位周知。 

(二)申請期程 

於每學期校行事曆訂定第 15週至第 18週開放申請開放申請，詳細日

期依學期公告為準。 

(三)各學期教學助理執行期程 

上學期為簽約日起至 12月 31日止；下學期為簽約日起至 6月 30日

止，簽約日應為該學期開學日。 

(四)申請文件 

申請時需檢送「教學助理補助計畫申請表」，內容包含： 

1. 申請教師基本資料。 

2. 擬聘教學助理人員基本資料。 

3. 課程大綱，內容包括： 

(1)課程名稱、授課時間、地點、預定授課對象及預估修課學生人

數。 

(2)課程簡介（包含課程精神與理念、具體教學目標）。 

(3)預定每週教學進度及內容。 

(4)創意及特殊規劃（教學活動、作業與學習設計…）。 

(5)學生學習之評量方式。 

4. 教學助理之工作規劃。 

5. 預期成果。 

6. 擬聘教學助理人員曾修課成績證明(含修課學年學期及修課成績)。 

 

五、 審查作業、公告及遞補方式 

(一)審查小組組成 

1. 教學助理資格之審查由教學助理審查小組掌理之。 

2. 教學助理審查小組由教務長為召集人，副校長、教務長、各學系主

任及通識教育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委員任期由每年度 8月 1日開

始至次年 7月 31截止，由校長聘任後生效。 

(二)審查方式 

教學助理申請案應依本要點第五點第三項審查原則為審查標準，審查

分為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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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階段：申請案經課程所屬單位審查後，提送教務處教學資源中

心彙辦。 

2. 第二階段：送交由教學助理審查小組審查。 

(三)審查原則 

1. 課程計畫之完備性。 

2. 教學助理工作規劃之完善性。 

3. 提昇教學發展與學習支持之預期成果的可能性。 

4. 其他有關課程與教學品質之提昇、可行性與創新性。 

5. 教學助理以該學系三年級以上、成績優秀、並曾修習該課程之學生

為聘用原則。若有特殊情形，教學助理是否勝任教學至助理工作得

由教學助理審查小組進行審議。 

6. 當學期修習該課程之學生不得擔任該課程之教學助理。毎名教學助

理以擔任 1門科目之教學助理為限。 

7. 獲教學創新獎勵課程得優先考量提供教學助理以輔助課程。 

(四)如遇新創課程、課程標準變更或其他因素導致推薦申請學生未能提出

相關修課成績證明之情形，於申請時需提出相關說明，並由審查小組

審議。 

(五)審查時間與結果公告 

需於寒暑假期間召開次學期教學助理資格審查會議，經教學助理審查

小組審議並通過名單後，於開學前公告審查結果。 

(六)教學助理遺缺遞補 

1. 教學助理未盡教學輔導義務或其他特殊原因而無法適任者，授課教

師得要求終止聘任，取消其教學助理資格並停止核撥薪資；若學期

開始未滿四週，所遺缺額得由教師依程序另外推薦人選，經教學助

理審查小組審議通過後遞補之；若開學已超過四週則遇缺不補。 

2. 獲選教學助理之課程如因故停開，所遺缺額，得由該系提出申請教

學助理之課程備取順序遞補之。 

 

六、 教學助理管理 

(一)薪資 

大學生毎名每小時工讀金依勞動部相關給付標準辦理。 

(二)工作時數 

教學助理毎月工作時數依契約辦理(工作時數依每年補助規劃訂定)。

依照勞動基準法規定，教學助理每日正常工作時間不得超過 8小時；

連續工作 4小時至少應休息 30分鐘。 

(三)工作內容 

1. 依照本要點第三條教學助理之分類及工作說明為主，並需要配合參

與教務處所規劃之教學助理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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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學助理服務項目以支援教學為限，教師不得要求教學助理處理個

人研究工作及與課程無關之行政庶務，且教學助理不可代理教師授

課，如有違反將撤銷該課程補助。 

3. 教學助理於工作期間內，如遭遇不合理工作要求，得向教務處教學

資源中心提出申訴。 

(四)教學助理培訓與管考 

1. 教學助理須具備學科或術科專業素養、資訊媒體操作技能及協調輔

導能力，故教學助理應義務參與教學資源中心所舉辦之各項培訓課

程、研習工作坊、成果發表、綜合座談、檢討會及考評訪視等教學

助理業務相關活動，以提昇協助教學職能。 

2. 教學助理應切實遵照教師之指示協助發展教學與學習支持，每個工

作時段確實填寫「工作服務記錄表」，並由授課教師與教學單位主

管核章後，於次月 5日前繳交至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並依程序撥

付薪資。 

3. 為瞭解教學助理制度實施成效，教學助理應依期限繳交下列資料至

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留存備查： 

(1) 教學助理工作週誌。 

(2) 期中研習報告。 

(3) 期末成果報告。 

(4) 教學助理工作成效回饋表(教學助理填寫)。 

(5) 教學助理考核評分表(授課教師填寫)。 

(6) 其他約定需繳交資料。  

4. 教學助理業務相關活動出席狀況及應繳資料繳交情況列為考核及續

聘之依據，如無法出席業務相關活動者，須遞交「教學助理請假

單」。除因本校其他公務需求並有公假證明者，缺席達兩場次以上

者，次學期將不予聘用。 

5. 本校得辦理教學助理實地訪視、修課學生調查及服務檔案抽查等考

評工作；並得辦理優秀教學助理選拔，獎勵表現優良之教學助理。 

(五)教學助理證書 

符合下列二項條件並經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審核通過者，獲頒當學期

之「教學助理證書」： 

1. 按時填寫與繳交教學助理之各式資料，無三次以上遲繳或缺繳紀錄

者。 

2. 參與教學資源中心辦理有關訓練課程與活動，出席率達百分之百者

(因本校其他公務缺席，但有公假證明者不在此限)。 

 

七、 本要點未盡事宜應依勞動部「專科以上學校兼任助理勞動權益保障指導原

則」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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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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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所屬表演場館租用管理辦法第六條 

修正草案總說明 

   依據行政院一百一十二年六月二十日院授數資安字第一一二一ＯＯＯ二Ｏ

二號函說明，為避免公務及機敏資料遭不當竊取，導致機關機敏公務資訊外洩或

造成國家資通訊安全危害風險（略以），爰擬具本辦法第六條修正草案，新增本

辦法第六條第九項明定本校對外出租場館不得使用危害國家資通安全產品，相

關規範應符合國家公務用資通訊產品之規定。 

  

https://cc.nccu.edu.tw/var/file/1/1001/img/315384746.pdf
https://cc.nccu.edu.tw/var/file/1/1001/img/31538474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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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所屬表演場館租用管理辦法第六條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本校場館提供表演藝術

或其他藝術相關活動使用，申請

單位（申請人）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本校得停止其使用，所繳保

證金及其他費用不予退還，且一

年內不受理其申請： 

一、 上列場館設備由本校場

館管理單位派員負責操

作，未經許可不得私自擅

動。申請單位（申請人）

如需加裝其他設備，須於

演出前一周與本校場館

管理單位召開技術協調

會協議。 

二、 申請單位（申請人）使用

本場館期間須維護演出

工作者之安全，如因意外

導致人員傷亡， 除因本

場館建築體及設備本身

所致者外，均由申請單位

全權負責，本校不負任何

醫療及賠償責任。申請單

位使用本校場館及設備

不當者亦同。 

三、 申請單位（申請人）須於

使用前提供工作人員名

單，進出本  校必須配戴

識別證，並接受警衛人員

查驗。（或足以證明身分

之文件）。 

四、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校

場館服務人員得拒絕其

進入。如不聽從，必要時

第六條 本校場館提供表演藝術

或其他藝術相關活動使用，申請

單位（申請人）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本校得停止其使用，所繳保

證金及其他費用不予退還，且一

年內不受理其申請： 

一、 上列場館設備由本校場

館管理單位派員負責操

作，未經許可不得私自

擅動。申請單位（申請

人）如需加裝其他設備，

須於演出前一周與本校

場館管理單位召開技術

協調會協議。 

二、 申請單位（申請人）使

用本場館期間須維護演

出工作者之安全，如因

意外導致人員傷亡， 除

因本場館建築體及設備

本身所致者外，均由申

請單位全權負責，本校

不負任何醫療及賠償責

任。申請單位使用本校

場館及設備不當者亦

同。 

三、 申請單位（申請人）須

於使用前提供工作人員

名單，進出本  校必須

配戴識別證，並接受警

衛人員查驗。（或足以證

明身分之文件）。 

四、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

校場館服務人員得拒絕

一、本條第九項新增。 

二、明定本校外租場域使用資通

訊安全設備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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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通知轄區警察機關協

助取締或處理： 

(一) 奇裝異服或穿著不當

（如背心、短褲及拖

鞋等），其他有違善良

風俗者。 

(二) 酗酒或精神異常者。 

(三) 流動攤販及推銷物品

者。 

(四) 聚眾鬥毆及吵鬧者。 

(五) 破壞公物及其他不法

行為者。 

(六) 隨意張貼海報宣傳品

或在牆上亂塗者。 

(七) 攜帶動物、危險物品

及違禁品進入校園

者。 

五、 使用場館如有張貼海報

或宣傳品等必要者，應先

經場館管理單位許可後，

始得於指定地點張貼，但

不得使用漿糊、膠紙、圖

釘或其他任何可能污損

場館之物品，並於活動結

束後應立即回復原狀。 

六、 申請單位（申請人）所攜

帶之物品應自行保管，本

校場館管理單位不負保

管之責。 

七、 未經本校場館管理單位

許可，不得擅自接電使用

電器用品。 

八、 申請明火表演，應於表演

活動開始三十日前，報請

轄區主管機關審查，經取

得許可書後，始得為之。 

九、 本校對外出租場館不得

使用危害國家資通安全

產品，相關規範應符合國

其進入。如不聽從，必

要時得通知轄區警察機

關協助取締或處理： 

(一) 奇裝異服或穿著不當

（如背心、短褲及拖

鞋等），其他有違善良

風俗者。 

(二) 酗酒或精神異常者。 

(三) 流動攤販及推銷物品

者。 

(四) 聚眾鬥毆及吵鬧者。 

(五) 破壞公物及其他不法

行為者。 

(六) 隨意張貼海報宣傳品

或在牆上亂塗者。 

(七) 攜帶動物、危險物品

及違禁品進入校園

者。 

五、 使用場館如有張貼海報

或宣傳品等必要者，應

先經場館管理單位許可

後，始得於指定地點張

貼，但不得使用漿糊、

膠紙、圖釘或其他任何

可能污損場館之物品，

並於活動結束後應立即

回復原狀。 

六、 申請單位（申請人）所

攜帶之物品應自行保

管，本校場館管理單位

不負保管之責。 

七、 未經本校場館管理單位

許可，不得擅自接電使

用電器用品。 

八、 申請明火表演，應於表

演活動開始三十日前，

報請轄區主管機關審

查，經取得許可書後，

始得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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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公務用資通訊產品之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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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所屬表演場館租用管理辦法第六條 

修正草案 

中華民國106年12月20日第273次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107年3月21日第50次校務基金管理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109年3月4日108學年度第2學期法規小組通過 

中華民國109年3月18日第314次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109年3月18日第57次校務基金管理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113年5月15日第365次行政會議提案 

第二條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以下簡稱本校）為表演場館資源共享與互助之理念，

以及推動社區及校園文化發展，達到全民提升藝術文化知能之目標，創

造更多元的藝術展演環境，特訂定本辦法。 

第三條 本校場館僅限於教學、展演空檔時開放外租。 

第四條 申請辦法： 

一、 申請單位（申請人）應填寫場館租用申請表、保證書，並繳交保證金等，

於使用日期之前一個月以上向本校提出申請，臨時提出者概不受理。經

本校許可通知後，於活動辦理前一周繳清場館租用費始得使用，逾期者

本校不經催告逕行解約退還保證金。 

二、 申請單位（申請人）須準時繳納使用費、保證金或其他費用，收費標準

請參閱本校所屬表演場館租用收費標準。 

第五條 申請單位（申請人）即為該單位租用場館期間之『負責人』，應負責維

持場館內外秩序、公共安全、設備之完整及環境衛生。使用完畢後，若

有損壞應予賠償，本校得以繳交之保證金支付，如有不足時申請單位

（申請人）必須補足。 

第六條 本校場館提供表演藝術或其他藝術相關活動使用，申請單位（申請人）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校得停止其使用，所繳保證金及其他費用不予退

還，且一年內不受理其申請： 

一、 違反善良風俗及社會教育要旨者。 

二、 從事政黨、宗教或其他非法活動。 

三、 與原申請登記內容不符或將場地私自轉讓他人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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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表演活動內容具有危險性，或足以污損本校場館設備及擾亂現場秩序

者。 

第六條  場館使用規定： 

一、 上列場館設備由本校場館管理單位派員負責操作，未經許可不得私自

擅動。申請單位（申請人）如需加裝其他設備，須於演出前一周與本校

場館管理單位召開技術協調會協議。 

二、 申請單位（申請人）使用本場館期間須維護演出工作者之安全，如因意

外導致人員傷亡， 除因本場館建築體及設備本身所致者外，均由申請

單位全權負責，本校不負任何醫療及賠償責任。申請單位使用本校場館

及設備不當者亦同。 

三、 申請單位（申請人）須於使用前提供工作人員名單，進出本  校必須配

戴識別證，並接受警衛人員查驗。（或足以證明身分之文件）。 

四、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校場館服務人員得拒絕其進入。如不聽從，必要

時得通知轄區警察機關協助取締或處理： 

(一) 奇裝異服或穿著不當（如背心、短褲及拖鞋等），其他有違善良風

俗者。 

(二) 酗酒或精神異常者。 

(三) 流動攤販及推銷物品者。 

(四) 聚眾鬥毆及吵鬧者。 

(五) 破壞公物及其他不法行為者。 

(六) 隨意張貼海報宣傳品或在牆上亂塗者。 

(七) 攜帶動物、危險物品及違禁品進入校園者。 

五、 使用場館如有張貼海報或宣傳品等必要者，應先經場館管理單位許可

後，始得於指定地點張貼，但不得使用漿糊、膠紙、圖釘或其他任何可

能污損場館之物品，並於活動結束後應立即回復原狀。 

六、 申請單位（申請人）所攜帶之物品應自行保管，本校場館管 

理單位不負保管之責。 

七、未經本校場館管理單位許可，不得擅自接電使用電器用品。 

八、申請明火表演，應於表演活動開始三十日前，報請轄區主管機關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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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取得許可書後，始得為之。 

九、本校對外出租場館不得使用危害國家資通安全產品，相關規範應符合國

家公務用資通訊產品之規定。 

第七條  申請人非經本校場館管理單位許可，不得於使用場地為營業行為。其

經場地管理機關許可者，所印製之收費入場券，應向稅捐主管機關辦理

驗票及繳納稅款。 

第八條  本校場館管理單位如有特殊需要必須收回場地自行使用時，得於收回

日二十日前，通知原申請單位（申請人）另議使用時間或廢止原許可，

本校無息退還申請人所繳納之各項費用及保證金，申請人不得請求補

償。 

第九條  如有特殊借用或其他使用情形，需專案簽准後辦理。 

第十條  所收費用依程序納入本校校務基金。 

第十一條  本場館管理辦法經本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並由校 

務基金管理委員會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20230913
打字機文字
89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所屬表演場館收費基準 

 

  

      ◎時段說明：上午時段：08：00-12：00 

                  下午時段：13：00-17：00 

   晚間時段：18：00-22：00 

   連接時段：12：00-13：00、17：00-18：00 

場地名稱 使用時間 收費金額 備    註 

內湖校區 

 

中正堂 

/ 

中興堂 

裝台 

排練 

彩排時段 

上午、下午 

晚間時段 
9,600 

1.收費基準以時段計算，未滿一時段者，   

 以一時段計算收費。 

2.(1)校內各單位奉核准舉辦有關業

務、學術演講、研習會、展覽等活

動，未收取費用，亦無政府機關

及社團單位補助經費者，免收使

用費，惟應負責場地清潔復原。 

 (2)校內各單位及學生社團與校外單

位或社團聯合借用場所或接受政

府機關及社團等單位補助經費者

申借場地，繳納二分之一以上使

用費為原則。 

 (3)校內單位自行收費，或接受外委

託舉辦講（研）習、會議等活動

而申請使用場地，應繳納場地使

用費。 

 (4)校內單位使用木柵演藝中心超出

期限規範表所列天數，則依「國

立臺灣戲曲學院所屬表演場館租

用管理辦法」之 3折收費計價。 

 (5)借用場地若為特殊個案，經專案

簽請校長核准後可予酌減。 

3. 晚間時段若超過 22：00，每一小時

以 3,000元計算。 

4. 本表演場館於 24：00準時關閉。 

連接時段  2,400 

演出時段 

上午、下午 

時段 
15,600 

晚間時段 18,000 

連接時段  2,400 

錄影、錄音 

使用 
10,000 

木柵校區 

 

演藝中心 

裝台、排練 

彩排時段 

上午、下午 

晚間時段 
10,000 

連接時段  2,500 

演出時段 

 

上午時段 20,000 

下午、晚間 

時段 
22,000 

連接時段  3,000 

錄影、錄音 

使用 
10,000 

校 內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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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木柵校區演藝中心期限使用規範表 

系 科 
決  議 

展演天數 教學/講座天數 

京劇學系 10天 專簽申請 

民俗技藝學系 10天 專簽申請 

歌仔戲學系 10天 專簽申請 

客家戲學系 10天 專簽申請 

戲曲音樂學系 10天 專簽申請 

劇場藝術學系 10天 14天 

京崑劇團註 4 7天 無 

*107年 4月 11日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106學年度第二次展演藝術委員會決議通過 

備註： 

1、 本規範表天數以一學年為限。 

2、 行政單位(教務處、學務處、研發處、圖資中心、藝文中心等)及通識中心辦理 

   相關活動請專簽申請。 

3、 各教學單位若超出規範表之天數，則依「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所屬表演場館租用 

   管理辦法收費基準」之 3折收費計價。 

4、依據 108年 11月 13日召開之 108學年度第一次展演藝術委員會決議事項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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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所屬表演場館收費基準 

 

場地名稱 使用時間 收費金額 備註 

內湖校區 

 

中正堂 

/ 

中興堂 

裝台、排練 

彩排時段 

上午、下午 

晚間時段 
9,600 

1.收費基準以時段計算，未滿一時

段， 

  以一時段計算收費。 

2.(1) 與本校簽訂策略聯盟學校、合

作備忘錄、姊妹校、教育夥伴

學校等，以 8折優惠計算。 

  (2) 校友以 7折優惠計算(需為單位

負責人)。 

  (3) 身心障礙團體申借場地時，場

地使用費優惠二分之一。 

  (4) 若為特殊個案，經專案簽請校

長核准後可予酌減。 

3.保證金 10,000元整。 

4.晚間時段若超過 22點，每 1小時以

3,000元計算。 

5.本表演場館於 24點準時關閉。 

6.錄音/錄影申請使用人請自行準備錄

影器材及錄影人員。 

 

 

連接時段 2,400 

演出時段 

上午、下午時

段 
15,600 

晚間時段 18,000 

連接時段 2,400 

錄影、錄音使

用 
10,000 

木柵校區 

 

演藝中心 

裝台、排練 

彩排時段 

上午、下午 

晚間時段 
10,000 

連接時段 2,500 

演出時段 

上午時段 20,000 

下午、晚間時

段 
22,000 

連接時段 3,000 

錄影、錄音使

用 
10,000 

 

◎1.本校木柵校區「彩演廳、美感廣場」之收費標準比照內湖校區(中正堂)收費金額之 8

折計算。 

  2.時段說明：上午時段：08：00-12：00  

         下午時段：13：00-17：00 

     晚間時段：18：00-22：00  

         連接時段：12：00-13：00、17：00-18：00 

校 外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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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演藝中心 

 

 

 

 

 

項   目 
可借 

數量 

計價

單位 

費用單價

(元) 

租用 

數量/天數 
型號 

燈光 

器材 

外接燈光電費 

(需有證照照人員) 
 /天 2,000   

追蹤燈 2 盞/天 1,000   

橢圓形反射罩 

聚光燈 
24 盞/天 200  Altman 36度 

音響

器材 

無線 INTER COM 6 副/天 500  ＬaON 

無線麥克風 

(附麥克風架) 
 支/天 500   

槍型麥克風 

(附麥克風架) 
 支/天 500   

視訊

器材 
投影機 1 台/天 20,000  20000流明 

其他 

鋼琴 1 台/天 6,000   

貴賓室 1 間/天 2,000   

排練室 2 間/天 1,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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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中正堂 

 

項   目 
可借

數量 

計價

單位 

費用單價

(元) 

租用 

數量/天數 
型號 

燈光 

器材 

外接燈光電費 

(需有證照照人員) 
 /天 2,000   

音響

器材 

無線麥克風 

(附麥克風架) 
 支/天 500   

槍型麥克風 

(附麥克風架) 
 支/天 500   

視訊

器材 

投影機  台/天 2,000  
EPSON EB-

G6150 

字幕投影機  台/天 500   

其他 貴賓室  間/天 2,000   

 

附件三:中興堂 

 

項   目 
可借

數量 

計價

單位 

費用單價

(元) 

租用 

數量/天數 
型號 

燈光 

器材 

外接燈光電費 

(需有證照照人員) 

 

/天 2,000   

電腦燈 
 

/天 18,000   

視訊

器材 

投影機 
 

台/天 2,000  
EPSON EB-

G6150 

字幕投影機 
 

台/天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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